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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時處分我定年古古

十打人   名稱 :行政院
地址 :

電話 :

代表人   姓名 :卓榮泰

與相對人關係 :院長     了

住所 、電話 :同上

拆松代玨人  姓名 :陳信安

稱謂/職業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專業學院教授

地址 :

姓名 :李 荃和

稱謂/職業 :律師

地址 :

電話 :

姓名 :賴案詳

稱謂/職業 :律師

地址 :

電話 :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 ,陳報 E一mail如下 :

1 十廿人榮已依忘法訴松法年 67你出土法院我雄行使法年 必-1係年規定及

2 刑法年“1-1倷規定千升法規先忠法︷生 ,特以本狀好才帝時充分我定宇 :

3 士、千吋芋攻                 
一

可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2條 、第1川條、第25條 、第2少條至第30-l條、第
5 碎5條至第碎6-1條 、第｛7條 、第猝8條 、第50一 l條至第51條 、第59-1條至第59一9

6 條暨刑法第1冷 l一 l條規定 ,於本案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判決宣告前 ,暫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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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先予公開無限制公開事項之附件，其餘有應予限制公開事項或涉及著
作權者，另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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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止適用 ,並於必要時為適當之處置．

2 本、千功芋十、程序及玨由
3 一、千廿

一

時丸分之要件

碎 (一 )按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碎3條 ,聲請案件舞屬中 ,憲法法庭為避

J   免憲法所保陣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急迫必要
6   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先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就案件相關之爭
7   議、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8(二 )依釋5奶 ,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績、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

少   件裁判之執行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

10   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

ll   要性 ,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先時 ,即得權衡作成哲時處分之利益與不
12 作成哲時處分之 才l︳益 ,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 ．依基證人之:籃

13   請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哲時處分以定哲時狀態。
l碎 (三 )據上所述 ,暫時處分有以下要件 :l.系爭憲法爭議經聲請而替屬中 ;2

系爭憲法爭議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

一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3.對損害之防止事安上具急迫必

要性 ,且ㄥ.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即可透過權衡為哲時處 裁定之

利益與不為哲時處分裁定之不牙ll益 ,於牙ll益顯然大於不才ll益時 ,即得依

披聲請人聲請 ．定哲時狀鰱 ．

就利益衡量 ,於此可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是否為暫時處分裁定所

為之雙重假設 (D°Ppelhypothese)才 !益權衡模式
l,而出 「若不為

一

時

走分之我定 ,但日俊本朵年詩為有理由」所生之不才︳︳土 ,兵 「若為

一

時

走分之我定 ,但日俊本朱之千廿再無理由」所生之不才．︳生為社竹 。若

前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後者為嚴重 ,即表示系爭法規範暫時停止適用之
ㄝ

利益係大於適用之利益 ;此時即應為哲時處分之裁定 ,以暫時停止系爭

法規範之適用。反之 ,若後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前者為嚴重 ,即表示系爭

l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見解之說明 ,參閱 Lenzˊ H跙比︳,B耴rfGG,3.AuΠ .,202° ,∮ 32㏑.38且;Sc㎞2,
耴血邸ung§ prozesSrec圠 2021,愚 26㎞.lJm【附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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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法規範適用之利益大於暫時停止適用之利益 ;此時即應不為暫時處分

2 之裁定 。就利益權衡 之塞查 ,亦可見於 憲訴法第 立法說 明

出

3(五 )至於暫時處分之釋明程度 ,有鑑於暫時處分為保全制度之一環 ,其 目的

碎   在於要求法院在有時間壓力之情況下 ,以較本案審理為簡略之調查程
5   序 ,按聲請人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 ,權宜性地、暫時性地決定是否先依
6   聲請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適當之保全措施 ．故而在比等較為簡略之調
7   查程序中 ,即應相應地降低對於聲請人就損害之重大難以回復與急迫
8   必要性等要件之釋明程度 ,以契合於暫時處分制度設計之本旨。換言之

少   法院如依即時可調查證據 ,判斷本案聲請係有理由 ,抑或是如不為暫時
l0   處分裁定將使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造受將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

11   有急迫必要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一

即應依聲請或依職權為暫時

12   處分之裁定。
l3 二 、千才為竹時處分我定之芋十及原因

1碎   聲請為暫時處分裁定以暫時停止適用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下稱系爭
lJ 法律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2條 、第15﹏條 、第25條 、第2少條至第30-1

16 條 、第猝5條至第碎6一 l條 、第碎7條 、第碎8條 、第50一 l條至第51條 、第59一 l條至

17 第5夕一夕條 (以下統稱系爭法律一之規定)關於總統國情報告及書面回覆與即

18 時回答、質詢、人事同意權行使、調查權行冬 、聽證會舉行之規定
,以及刑

l少  法第1碎 1一 l條 (下稱系爭法律二 ;另 系爭法律二與系爭法律一之規定統稱為
20 系爭法律)已經立法院於民國 (以下同)113年 5月 28日 三讀通過 。

21   雖聲請人前於l13年6月 11日 ,依憲法增修條文 (以下稱憲增)第 3條第2

22 項第2款 ,以 系爭法律之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而牴觸民主國原則 ,規範

23 內 容 亦 有 諸 多 違 反 憲 法 權 力 分 立 與 制 衡 原 貝ll並 牴 觸 釋

“ 325、 ｛61、 520、 585、 613、 627、 b32、 633及 72夕等解釋 ,以及違反法律明

巧 確性原貝ll、 正當法律程序原貝ll與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言論自由、財產權、隱

2石  私權及平等權等基本權利之牴觸憲法情形為由 ,率為系爭法律窒礙難行 ,經

27 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 。然仍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

28 原案 ,並由總統於113年 6月 3碎 日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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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有鑑於已經總統公布生效之系爭法律有諸多明顯牴觸憲法與違反司法

2 院大法官相關解釋意旨之處 ,而侵害民主國原貝ll、 法律明確性原貝ll、 正當法

3 律程序原則與比例原則等法治國原貝ll、 人民基本權利應子保陣 ,以及權力分

再 立與制衡原則等憲法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 ,進而將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產
5 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聲請人爰於113年●月27日 依憲訴法第碎7條第1

6 項 ,牽請鈞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 (以下稱本案之犖請 ,本案聲請書狀詳【附

7 件2】)並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同時 ,又因系爭法律經總統公布後即生效施

8 行 ,系爭法律將立即對總統及聲請人等憲法機關權力核心領域與職權之行

少 使 ,以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造成達憲之侵害 ,同時對自由民主憲政

l0 秩序產生難以回復之重公損害而有
立即予以防免之急迫必要性 ,爰同時依

ll 憲蔀法第碎3條第1項 ,聲請鈞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請求鈞庭於本案判決宣

12 告前停止系爭法律之適用 ,並於必要時為適當之處置。

l3 三、系手法件有明﹏述怎兵描何司法院大法官相m年年之仿形 (詳本朱聲

l碎   請書頁3-20,同附件2)
15(一 )系手法徉之合法在序具有二大明頂之年序求再 ,已述反民主日原貝l｜而

土七,封怎法所#注之公垚有上大井以回狂之崁苦(詳本果聲請書頁牛

5,同附件2)

1、 聲請人棄整系爭法律修法程序瑕疵之一免表 【附件3】 檢附於後 ,詳細
↑

說明併請參考附件2之本案聲請書頁碎至頁5。

2、 接釋冷夕夕,記名投票程序規定之意旨 ,乃在尊重少數代表之意見 ,以實

現程序正義 ;併落實政黨政治之黨紀責任 。

3、 民主國原貝ll為國會自律之重要界限 ,立法院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

時 ,鈞庭得宣告該法律違憲。       .
碎、系爭法律之修法程序未經立法院 「法定程序」實質討論 ,未議而決 ,已

剝奪少數發言、陳述 、辯護與批評意見的權利 ,顯 已違反民主國保護少

數之原貝ll。

5、 系爭法律於立法院院會二嶺程序以舉手方式 、．未就可否兩方依次表

決 ,已然違反公開透明原則 、國民主權原貝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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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二 )系手法符一年必a你兵年必一6你年虎定
,封出仇#力法心氓我造成佳

2   各 ,在求I任政治之中｜ㄥ性故寸而送怎 (詳本案犖請書頁6,同 附件2)

3 1、 系爭法律一第15-2條與第巧“條等規定 ,課子總統就國家人政方針及重

碎   要政策議題 ,有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以及接受立法委員口頭或書面
J   提問並進而即時回答或書面回覆之義務 ,已對於總統得自為決定是否藉
6   由國情報告以向立法院揭示其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及其他重要政策之權
7   限造成侵客,形同以法件位時法規描方l｜設描出砡法及忠才所無之忠法出
8  拼 。
θ 2、 不僅如此 ,該等規定並將等致總統與行政院兩個憲法機關之地位與職權

10  相互混淆 ,破壞憲法及怎增基於責任政治所形構之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
l1   責 ,立法院得依怎法所定方式對行政院為監督之制度性設計 。
12(三 )系手法件一年必你規定述反群32J、 661、 613、 627及η少年年秤

,並速

13   反法律明#性原貝l︳及比例原只︳｜而垃在 (詳本案縈請書頁6一9,同附件2)

14 1、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2項要求被質詢人
,非經主席同意 ,應全面而無保留

15  地答復質詢問題並提供資料 ,不住博於拜625、 ㄥ61及 72少 ,且佳守年
lb  5路 、627所 H迅之「行政特#」 ．並逾越釋613、 793及 ll1怎判少就權力分

17  土與制衡所揭示之界限。
18 2、 系爭法律一第必條第1項 、第2項 、第再項至第6項以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

l少   過質詢範圍外」、「反質的」、「艦匿資訊」、「其他挽視國會之行為」等高
20  度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為罰鍰裁處之要件之一 ,已違反釋碎32巧巧、638

21  所揭示之法律明確性原貝ll;其關於罰鍰裁處程序之規定 ,並違反正當法

22  律程序原貝ll、 平等原貝ll及比例原貝ll之要求。
23 3、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 、第2項 、第碎項至第6項及系爭法律二關於罰鍰

“  裁處及刑罰之規定 ,除使被質詢人就其政治屬性之行為承擔一定之法律

25  責任 ,進而使立法院取得凌駕於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地位而破壞五權分

26  治而平等相維之怎政就制外 ,亦違反比例原貝ll之要求 ．
幻 (四 )余手法符一年2略述反民主正中性 、#力 分土兵刌竹守承貝

ll及拜

28   535:系 手法件一年2少一l你 、年m你年
g頃五年 30一上去年2攻垃反法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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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3

再

5

石

7

8

9

10

ll

12

13

l猝

15

l石

17

18

lp

20

21

22

23

2碎

2J

26

27

28

球性原貝．｜及比例原貝
︳l,並住苦社捉名人消杜不表七自由及女訊心私

#;再者 ,系手法件一牛2少件年g＿求社年土期限之上限 ,使立法院有

拖延我息為行使人芋同在#,恃於拜6J2所示之忠法找m忠出戈持而u

求其他t法找m正十迂作之可能 :又系手法件一年30一1侏年1項之 「不

予守在」,述反法律明#晰 貝︳︳,並亦使立法院有述反t去找m忠找我

務之可估 (詳本案聲請書頁9口ll,同附件2)

l、 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使不具立法委員身分之第三人得與立法委員共

同行使基於人事同意權而來之審查權 ,違反民主正當性之要求而與基於

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就憲政體制所為之制度性設計不符。縱認為該等第

三人亦得與立法委員共同行使審查權 ,該條項規定除未規定例外而得由

第三人與立法委員共同行使審查權之要件外 ,亦未規定第三人應具備之

能力、資格審查及選任所應遵循之程序就受委任者應具備之能力、資格

審查及選任所應遵循之程序 ,而明顯違反釋585。

2、 系爭法律一第2θ一l條第3項、第30條第3項及第30一 l條第2項課子被提名人

有提出結文或具結之義務 ,並進而使其有承擔罰鍰裁處之法律責任的可

能 ,等於將其至於一般訴訟程序中證人之地位 ,並使其承擔較未獲同意

更為不利之法律效果;就此,實已明顯逾越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必要範圍。

3、 系爭法律一第2少一l條第3項及第30條第3項所稱被提名人於答復或列席

說明與答詢時 ,不得有匿飾增減之情形 ,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

原則之要求。

碎、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未設置審查上限期間,形同使土法院有避過「無

限期反在年生」,抑或 「無限期又扛要求右正才料」年方式 ,生相消杜

拖廷或息為行使人芋同七#,井疾其他忘法找m或田象找m迂作 ,也而

土反秤632所拍示t法找用忠找戈務之可佑 。

5、 又 ,系爭法律一第30一 l條第1項所謂不子審查
,所指為何 ,並不明確。如

係指委員會不再予以審查 ,除可能連帶車致院會無法為同意權之行使

外 ,或將進而使被提名人職位所屬之憲法株關或國家機關無法行使職

權 、發揮功能 ,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瑋異破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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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五 )系手法律一年65侏至弟ㄥ6-1你 、年可7係 、年們硃 、第5．-1係至年51你m
2   於胡踃 行使之兒定 ,描加忠法#力分立兵制竹原貝ll,以及拜585挑土

3   法院胡生社行佳所指示之紅找形式、法年明肆性原只l｜ 、正中法律在序原
冷   則及比例原貝︳1年要求 (詳本案聲請書頁11-1打 同附件2)

5 1、 系爭法律一第碎5條至第碎b-1條 、第碎7條 、第ㄥ8條 、第50一 l條至第51條
,這

b   反釋585所示立法院調查權應由立法院依法設立調查委員會行使之要求。
7 2、 系爭法律一第碎5條第2項 、第猝7條 、第冷8條 、第50一 l條至第Jl條 ,牴觸釋

8   585所示立法院調查權行使應遵循而不得逾越之界限 ,進而違反權力分

少   立與制衡原則 。
l0 3、 系爭法律一第再7條第1項及第2項以政府機關、部隊等為調查權行使之對

1l   象,就所得要求提供之相關文件、資料與檔案 ,以及得命出席為證言 ,均

12   未依前述釋585、 613意 旨設有排除規定 ,將該等解釋所揭示非為調查權
必   所得行使之甾象及事項均予以納入 ,已格加法年年群七旨而垃題土法院
l碎   胡土#所符行使之何田．另外 ,直接以各級政府機關、部隊等及其相關
15   人員為調查權行使之對象 ,亦將對行政一位 ,以及田防部其各司令邯對
lb  於部隊之站揮杜欣典田防柚密之才生、核定社限造成亞土在放 ．
17 碎、在以私法人、私法國體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以下稱私人)為調查權行

18   使之對象方面 ,系爭法律一第碎7條並未另設有特別規定明定得以之為調

1少   查對象之目的及要件 ,以揭示僅有在極為例外並符合嚴格要件之情況

20   下 ,方得以之為調查權行使對象之規範意旨,使該等本非屬立法院制衡
21   對象之牙ㄙ人被課子提供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 ,以及出席為證言之義

22   務 ,並有面臨第們條第2項所定罰鍰裁處之可能 ,已對於該等私人受憲

加   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秘密 ,以及資訊隱私權
24   等基本權利造成不合比例之嚴重ㄗ艮蹄!,甚或剝奪 ,而與釋585不符。
25 5、 依系爭法律一第ㄔ7條第1項但書之規跪意旨,可知所要求提供之文件、資

26   料及檔案 ,應以提供原本為原則 ,此一方面違反釋325及729關於調閱文

27   件原本應經院會洪議之要求 ,另一方面並強制受調查對象無論如何均至

28   少應提供複本 ,除已課予受調查對象不合比例之提供義務外 ,同 時在某
第 7頁 ,共 19頁



l   些情況下 ,亦有可能違反釋72少所揭示調開文件複本亦應經院會決議之

2   要求。不僅如此 ,該等但苦規定在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就相關文件、資

3   料及檔案原本先為調取之情況下 ,仍強制受調查對象應提供複本 ,亦將

碎   學致例如司法機關無法有效進行偵查、審判 ,以及監察機關無法有效為
5   糾舉、糾正及彈劾等怎法上或法律上職權之行使 ,而侵害司法機關或監

6   察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7 6、 在調查權行使程序方面 ,系爭法律一第冷7條第1項僅規定受調查對象應

8  於5日 內提供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 ,卻未訂定相關程序規定 ,例如釋
9  585所明示之事前子受調查對象充分告知受調查事項 、法定調查目的與

l0  調查事項之關聯性 、准許合理之拒絕調查及守互絕提供應秘密之文件資
ll   訊 ,且僅給予其5日 之準備期間 ,亦不符釋J85應給予受調查對象相當之

12   準了持期間之要求。凡比 ,均 已侵犯受調查對象受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所保

13   陣之程序保陣 ,與釋58J不符而屬達憲。
1碎  7、 系爭法律一第

碎7條第2〦頁關於對受調查對象為詢問與命其出席為發言之

15   規定、第50． l條第3項至第5項及第50-2條等規定 ,亦違反釋585所示正當

16   法律程序之要求而屬達怎。
17(六 )糸手法館一年J少

-1你五年J少．少你用於孔在

一

拚 之規定 ,兵怎法年67你

18   年2項不符 ,並格用拜66┴、69扑 58扑 616、 62時年年及1Ⅱ怎判少、112

l夕   怎判少年判決七奇 (詳本案犖請書頁15-18,同 附件2)
20 1、 系爭法律一第59一 l條以怎法67條第2項為舉行聽證會之依球 ．︽#一加

21   怎法所無#力 ．使土法#沒弼於行政#毛上而與權力分土與帝ll衡原貝ll相

22   牴觸 ,同 時亦將破壞前述由怎法及怎增所形構之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

23   憲政體制 。
2岑  2、 系爭法律一第5必 1條及第59-3條違反釋碎61關於有義務應邀到會備詢之

25   政府人員範圈之意旨;第 5夕巧條關於罰鍰裁處之規定 ,違反比例原則而
26  侵害應邀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貝消才五不表意自由等基本權利 。
27 3、 系爭法窏一第5少

-3條至第59巧條關於課子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殘證會

28   表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及罰鍰裁處等規定 ,逾越立法院怎法職權行使之
弟 6頁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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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範圍而牴獨釋碎61意 旨 ,並違反法律明確．l生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

2   比例原貝ll之要求 。
3(七 )系手法符二m於我祝日◆罪之規定 ,保立法垚不明 ,不其忠法上土妥之

碎   公垚目的 ;出規定之持成妥件並垃反法符明#性兵刑兩玉役手段性源
J   貝．｜而用垃怎 〈詳本朱聲請書頁18-20,同 附件2)
b l、 系爭法律二所欲保護之法益究竟為何 ,並不明確 ;再者 ,以毋ll法法益保

7  護理論為觀察 ,爭法律二保護之集觟法益並不存在 ,亦非刑法所應保障
8  之內容 ,不具備憲法上重要之公益目的。
少 2、 系爭法律二之構成要件違反法律明確性及刑罰明確性原貝ll之要求 。首

l0   先 ,系 爭法律二係作為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少項與第5θ巧條第5項之配套
11   立法 ,然比二規定均用「政府人員」,與刑法第l0條第2項 「公務員」概
12   念並不相同 ,已有規範適用上之歧異。再者 ,刑法藉由公務員概念限定
l3   行為主體範圍之身分犯規定 ,保護之法益均涉及某種公務員法定職務的
l碎   濫用 ,不具備公務員身分者即無從侵害比種法益。然系爭法律二一來保
心   設法益不明已如前述 ,無從確認為何具備公務員身分才能侵害該等法
16   益 ,二來虛偽陳述究與公務員身分之合理關連性為何 ?亦甚不明確 。
17 3、 再者 ,糸手法徉二之持成安件 「弄所如之±去m你乎攻」活上過人 ．刑

18  法並非抹止所有的丘竹陳述 ,只有古求狂▲偽陳述可柏年致法土任
l少   各 ,才有施以刑兩之必要性θ足以明肆限定打十守致法垚佼守的丘岱陳
幻   述孔田何在即相十丘〦φ以系爭法律二「重要關係事項」與「虛偽陳述」
21   之文義 ,可知係仿效刑法第168條偽證罪規定。然而 ,系爭法律二就公
22   務員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 ,時點僅定為 「立法院賤證或受質詢時」,由

Ω3   質詢與聽證事項之旗泛與通案性質 ,問題或將漫無透際 ,根本無法事先
2→   特定答復或證言所涉之事項熊國 ,亦無法確安界分是否具重要關係 。
25 碎、又 ,陳述是否虛偽 ,須以陳述「

′”容有事件真安 ,或存在真相可資對比為

26   前提 。然公務貝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所陳述者未必為其親身經

27   歷 ,亦非均召事女問題 (更多是政策規甚ll與執行的良莠與問題),兵竹
28   址罪所故規拉≒氓然不同,卻採取扛為相近之再坤社式兵定我

,J的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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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陳述」之壬件又加扶油不升 ,井以道用。
2 5、 綜上 ,系爭法律二除將使公務員輕易被依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P項或第

3   毋-5條第J項指謫有虛偽陳述而受并ll事之訴究外 ,其所屬憲法機關或國

碎   家機關亦極有可能因此而涉入不必要之政治紛爭 ,進而被癖疾而無法正

5   常運作。而司法機關亦或將因該等并ll事訴究而應接不暇 ,甚至面臨無端
6   受政治紛爭波及之高度風險。
7 四、本件m於才時ㄦ分我定之十#． 符合t拆法年ㄔg你年1▅所定再十時ㄤ
8   才氓定之妥件 ,的走充依千功再好時走分之我定
少(一 )本件本未之千帝已去用於出庭 ,且無十寸自始印不合法我▅系玒由之

10   竹形 ;由怎法抗t-本 朵之千升再﹏式

一

生．危已有碎 可估性

l1   你Ⅱ有理由
i2 1、 本件法九先t法

一

在之十

一

千已卡Ⅱ於角足

l3   聲請人已於113年6月 27日 就系爭法律 ,依憲訴法第碎7條第1項向鈞庭犖
l碎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因此 ,本件本兼之犖請已黎屬於鈞庭 (洋付件2)。
巧 2、 本件本千之千千並糸千寸自始不合法我攻杰玨由之忙形 ,其毋年有占ㄥ

16   之可走性你▋有玨由
17   依憲訴法第再7條第1項 ,國家最高機關 ,因本身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
18 法規範 ,認有牴觸怎法者 ,得年請怎法法庭為宣告違怎之判決．年請人依怎

l少 法第53條規定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因本身行使怎法及怎增所定決定國家
20 安全大政方針以外之重要政策方針、向立法院提出議朱、提出施政方針與施

21 政報告、行政院院長及其各部會首長有接受立法委員質詢、行政院各部令首

22 長及人員有應立法院各委員會邀請而到會備詢 ,進而就與議案有關之事項

23 為說明等憲法上職權 ,以及依相關法律規定行使獨立機關之人事提名雄 ,而

“ 適用並受系爭法律之規範 ,亦 已符合怎訴法第猝7條第1項所定之犖請要
25 件 ,而無聲請自始不合法之情形。

26   本件本兼之捀請亦未有預無理由之情形 ;依前所述 ,系爭法律不佳修法
27 程序有諸多重大明顯之程序瑕疵而違反民主國原則 ,在規範內容方面亦有

28 諸多侵害總統及牽請人之權力核心領域 ,與對冷媳統及拜請人等憲法機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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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力之行使造成安質妨礙與破壞黃任政治而違反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2 則 ,乃至於違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l、 正當法律程序原貝ll與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
3 受憲法保陣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秘密與資訊隱私權等基
碎 本權利等明顯牴觸憲法 ,以及違反釋325〢61、 585、 627、 633,以及729等

J 解釋意旨之情形。基此 ,由 怎法規範之觀點而為略式審查 ,本件本案之犖請
6 應已有高度之可能雜係屬有理由．
7(二)描本件﹏時我分之十站而言 ,系手法律施行特使忠法所係眻之#利或

8   公垚迪史井以回在之土人出守;且依球土法防珴籍 站功想,球有

一

時

少   仔止道用系手法徉之怎迫性
10 1、 拜6奶拍示#力分止以及自由民主t政秩序午忠法不可放毀之基礎 ,即

11  怎法所保昨之#利及公土 ,卡已田系手法件之道用而土生土犬故守
12(1)忠法保洋之球才l︳及公土抗念

必   所謂憲法所保障之權利 ,係指憲法所已明文保F一幸之基本權利 ,或經由司
1← 法院大法官解釋及鈞庭相關判決所明確揭示 ,而以憲法第22條為係陣依據
15 之憲法未明文係陣之基本權才l〡 。研研公垚 ,所涉及若 ,為走法及t一所形#
lb 而成也放出制 ,以及丘來扭由秤69必拜721午 司法院大法官年拜所指示之民

17 主田原貝l︳兵#力分立共制胡 l｜ ,以及以比為基礎所形#而成之自由民主

18 走政秩序。以該等怎政體制得以持緻正常運作、相關原則被確切遵守,以及

1少  自由民主怎政秩序之鞏固而不被毀桑作為怎訴法第再3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
20 公益 ,應無疑問才是。

21(2)系手法年之施行將封怎法所係碎#利及′ㄙㄟ土 ,造成土大故守已速井以回

22  狂之在五
23   如前所述 ,系爭法律不僅修法程序有諸多重大明顯一瑕疵而違反民主國原

2再  則,在規範內容方面亦有諸多侵害總統及#請人之權力核心領域 ,與造成總
2J 統及犖請人等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愛質妨礙與破壞責任政治而違反怎

2b 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乃至於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

27 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受怎法保陣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秘

28 密與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韸明顯達憲 ,咚及牴細群325、 冷61、 585、 63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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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碎

J

6

7

8

夕

1(｝

ll

12

13

1碎

15

16

17

18

l少

20

21

22

23

2碎

25

2石

27

28

729等解釋意旨之情形 ,毋年已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陣 ,以及憲政娃制得

以持綾正常運作、相關原則被確切遵守,以及自由民主怎政秩序之鞏固而不

被毀棄等公益造成重大損害

不僅如此 ,在描出在迫依余手法件一弟
1｝路 及年1｝心你向土法比出口

求大政方針及土安政才我ㄦ提出田什報告 ,以及就立法委員之書面或口頭

提問予以書面回覆或即時回答之情況下 ,將同時學致好統被迫須依一定方

式向立法院揭示其依憲增第2條第猝項本得自為決定之國家安全大政方

針 ,並使其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所為之決定受立法委貝之監督．而比 ,除打

任守描仿比一t法我m之#力法心領我外
,由於亦同時油汁在仇及行政洗

比二走法找出毛出色兵我#山分 ．並描也而使忘法及忠

一

基於十任政治原

貝ll所形材之土法防位以行政比為出千〺求之制及性故寸垃生井以回往之上

大報告 ,並破壞釋｛少夕、釋721所揭示權力分立等憲法條文中具有本質之重要

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之價值。

此外 ,在立法院依系爭法律而對犖請人與其院長 ,以及各部令與其首

長、人員違怎行使質詢、聽證雄、調查權與調開權 ,以及罰鍰裁處權與追究

刑事責任之情況下 ,將使弟請人及其各部含被迫提交特定之文件資料 ,以及

夆請人之院長與各部會首長、人員被迫就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本無答

復義務之愛詢或訊問為答復或為證言 ,而守玫十中人及共各邯◆本於行政

田有#欣而來之行政我才特#拉亞放上任守 ;如再加上該等屬行政機密特
●

權之文件資料的提供或就相關資訊所為之答復 、作證 ,係具有不可逆性而

論 ,除將華致行政院及其各部會就憲法上或相關法律所定職權之行使立即

產生嚴重阻礙之外 ,亦將對民主國原則與權力分立與制街原則 ,以及以此為

基礎所形構而成之自由民主怎政秩序等公益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同

樣的 ,在以人民為調查權、聽證權及罰鍰裁處權之行使對象時 ,亦將對其前

述受憲法保陣之基本權利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2、 本件兵有為

一

時走分我定之忐迫性

系爭法律已經總統於113年 6月“日公布 。依據截至本件母請時之立法

院議案落議動態,立法院業已成平文件調開委其會、
欲作成邀請總統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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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院國情報告並回答立法委員提問之決議 ,以及經由新聞媒體表示將立即啟

2 動調查權等。群言之 ,依拉立法院目前出女牛球功鈺,土法院將即刺發功系
3 手*#所成子之法力 ,進而破放“法所保汁之水利及公盅 ,是本件以具有為
猝 暫時處分裁定之 「急迫性」,詳如以下說明 :

5(1)檢附十希人生玨兵立法院站朱守站功態有m毛新m妹在報守 ,以 【附件

6  6】 之表格呈現「本件具有為者時﹏分我定之急迫性」色佐球 ,並佐以下

?  列文字洋五說明。
8(2)系手法律一年必-2你及第必一6侏而於描統日特報告及依序回答提問或守

9  面回狂問好之規定
10   立法院國民牽及民︿甲人常索團已於l13年 5月 l0日 系爭法律一尚未經總統
l1 公布前 ,即 已提案請求立法院院會作成「邀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

12 依法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該等提案於本件犖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暫

13 時處分裁定時 ,仍在進行索團協商程序2。 再者 ,依據立法院現有席攻分配

一l碎  情形 ,以及立法委員與立法院黨團幹部接︳受新聞媒體訪問時之說法 ,系爭法
15 律一經總統公布施行後 ,土法院院十乃有扭為南皮之可箱 ,甚至已出成定局

16 地將 十依 系手法律 一 年必一瑹 年 1項規 定作 成 決磁 ,地希地 抗且土法院進行

17 日竹報告 ,進而採子描筑有至土法院進行田忙報告之我務。不僅如此 ,部分

18 立法委員及薰團已經由新聞媒牲而表示 ,將依第15“條規定對總統國情報告

lθ  提出口頭或書面問題 ,並要求總統須對口頭提問即問即答或依序即時回答3。

幻   在比等情況下 ,不僅總統符自為決定是否再由田情報告以向土法院田
21 人扭示其田象大政方針及其他

一

妥政無之球限 ,好而出啣 社限埔任苦之

22 危險 ,往年致描筑兵行政院兩個忠法找m之地位兵我社社混汫 ,並破壞憲法

2J 及憲增基於責任政治所形構之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 ,立法院依憲法所定

“ 方式對行政院為制衡之憲政制度。簡言之 ,總統之權限 ,將因立法院依系爭
必 法律一第15-2條第1項之決議而立即大受限縮 ,並導致總統與行政院長行政

2立法院公報 ,l13卷 ↑0期 (5222),一冊 ,頁 ↑2以下 【詳附件 5】 。
J 
震 傳 媒 ,「 國 情 報 告 方 式 ? 民 眾 無 團 提 折 衷 方 案

答 」,㏑小 :〡〡艸 .︳med伍 .com.七W/D°㎝menⅧwΦ c伍:l/2少3少 $【詳附件 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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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權垂ll分被顛覆之必然憲政危機。就此 ,很明顯地已有藉由暫時處分裁定 ,以

2 哲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第15-2條及第15﹏條之急迫性 。
3(g)系手法符一年必你m於ㄥ的之規定及系手法件二之出祝日千罪

碎   至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哲時處分裁定為止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
5 期仍在持綾進行中 ,且不排除將會接綾召開臨時會審議相關議案。由此可

石 知 ,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乃有持每且立時地被立法委員質的
,並進而受

7 系爭法律一第25條規範之情形 。
8   換言之 ,在面對立法委貝之質詢時,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對於依法
p 應秘密之事項及屬於行政機密特權範圍之事項 ,無法或自行決定拒絕答復

lO 或提供資料 ,而是須經主席同意後 ,才得為之。就此 ,很明顯地 ,行政院院

l1 長及各部會首長對於立法委員之質詢 ,已面臨隨時被迫違反相關法律或行

12 政權之核心領域道受侵害之高度可能 ,且該等可能性並無法自始被排除。比

13 外 ,其並將因為系爭法律一第2J條 「不得超過質詢我國之外」、「不得反質

l碎 詢」、「隱匿資訊」、「虛偽答復」及「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等違反法律明確
15 性原則之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 ,以及欠缺主席同意之客觀判斷標準等規範

16 內容 ,而極有可能輕易進受罰鍰制裁 ,甚至被依法追訴丹l｜事責任而受刑事處

17 罰。不僅如此 ,系爭法律一第25條諾多造反釋325、 碎61、 585及613等解釋意

18 旨之情形亦將隨之而即刻出現．就此而鑰 ,很明顯地已有藉由哲時處分裁定

1p 以哲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第25條 ,以避免被質詢人造受罰鍰裁處甚或毋ll

20 事處罰 ,同時亦避免行政權核心領域被侵害,五才在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怎政礎

21 制被破壞之急迫性 。

a2(ㄔ )系手法#一年2少你五年6．一i你m於人芋同走社行使之規定

23   有鑑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其中4名委員任期將於l13年
“ 7月 31日 尸由滿 ,行政院院長乃於113年｛月底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兮組織法

25 (下稱通傳會組織法)之規定為提名 ,並送請土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 ,然截

2b 至本件犖請法規範怎法審查及哲時處分裁定為止 ,土法院在序委只◆仍決

27 磁封杜以項珴赤,而求加以求排人比十報告芋項．形同土法比在七行使人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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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同七#心 。若又依系爭法律一第2少條第3項關於人事同意權朱之容查 ,期間不
2 得少於一個月之規定 ,則於通傳會該碎名委員任期屆滿之前 ,可以預見立法

3 院已幾乎難以完成新任委員人事同意權之行使。換言之 ,由於系爭法律一第
碎 2p條並未定有審查期間之上限及逾越該等上r艮之法律效果 ,立法院極可能

5 因政治情勢而拖延或怠為行使人事同意權 ,進而妨礙通傳會之正常人事更
6 替與運作 ,並侵害行政院院長之人事任命權 。
7   另外,縱使立法院立即為人事同意權案之審查 ,除系爭法律一第2夕條第
8 3項規定將即刻產生使不具立法委員身分之第三人 ,亦得與土法委員共同行

夕 使審查權而違反民主正當性之爭議外 ,亦將使通傳會4名被提名人立即受系
10 爭法律一第29-1條至第30一 1條之規範。從而 ,其打土即社進居於在人之地位

ll 而扎兵其女格兵行仗出洋之牛力有田之問足為容狂 、在言及提出相m女料

12 並有亞Ⅵ在我走之可估．在系爭法律一該等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

13 法律程序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況下 ,通傳會玝名被提名人所面臨者 ,為受憲

l碎  法保陣之消極不表意自由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即亥ll受違憲侵害之危險 ．
巧   綜上 ,很明顯地已有藉由暫時處分裁定以暫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第
16 29條至第31條 ,以避免通傳會無法進行正常人事更替與運作 ,進而後害行政

17 院院長之人事任命權 ,同 時並避免被質詢人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

18 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造受違憲侵害之急迫性 。

1少 (J)糸手法件一第ㄔJ你五年66．1件 、年67侏至年可3件兵年J．一1件工年51你m
幻  於Ⅵ土#之規定 、年J少-1你至年5少一少什Ⅲ於比注◆年行之規定 〞以及系
21  手法件二之我相田什罪
22   至本件學請法規熊憲法審查及哲時處分裁定為止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23 已對於個別媒盤之中請設立案件 ,組成調開專朱小組J;基比 ,可以預期在

2再  系爭法律一經總統公布施行後 ,亦將含依系爭法律一相關規定對該案件行
25 使調查權 ,甚至舉行攏證會。又 ,依新聞媒雄報車可知 ,土法比部分土法安

η中央社 ,「Ncc人事同意權案 國民無田封殺」,㏑〺:｜〡艸 .Cna.com.何/ne粥 ㎡́Pl/2° 2↑°JO7° lδ 8.a§u【詳
附件q°       .j 
中 央 社 ,「 立 院 通 過 臨 時 提 案  Ncc3天 內 須 提 供 鏡 電 視 案 資

料 」．h印§:〡㎞ £na心 C°m●帥 /neWS你 P陀°2可°5060° 69小 P好top℃可 0l← 【詳附件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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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及中田已經明#表示將土即依系手法律一相m現定”什封皮苗、牛安午朵

件
!竹撫 在#或率行玷設什7． 另外 ,由於行政院院長已提名將通傳會碎名

新任委員,並送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於審查該等碎名新任委員之人事同意

權案時 ,亦極有可能依系爭法律一第碎J條第1項對其行使調查權
,或依第”一

1條第1項以舉行聽證會之方式進行審查。

由上述情形可知 ,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及聽證會之舉行 ,已為可預見將

即刻發生之事。對比 ,系爭法律一第猝5條至第ㄔ6-1條 、第碎7條至第ㄥ8條與第

50一 l條至第51條 ,以及第5p＿ l條至第5p＿少條等規定 ,將因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及舉行聽證會而立即出現侵犯行政首長行政機密特權而牴期憲法權力分立

與制衡原貝ll、 逾越憲法第67條第2項規範意旨及違反釋325、 碎61、 585、 613

及627等關於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組織形式、範圍界限及正當法律程序等情

形 ,並將使政府機關或其所渴政府人員在該等違憲狀態之下 ,除有被移送監

察院進行糾正 、糾舉或彈劾等程序外 ,並將使政府人員有被追訴刑事責

任、受刑事處罰之達憲風險。不僅如此 ,由於前述所將立即行使調查權之案

件可能同時涉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在適用系爭法律一開於調查權行使及

聽證會舉行之規定下 ,使本非屬立法院制衡對象之社會上私人立即被課子

接受詢問、出席為證言 ,乃至於提供文件、資料及檔案等義務 ,甚且面臨罰

鍰裁處之風險。前述法律不利後果 ,不僅使本無斥出席之杜千上小人至忠法

保昨之消扭不表七自由、寸卡秘密兵才訊阱 #年基牛#利 ,有即刺史述在

且無法回在之丘大住密之危險．此外 ,在欠缺釋58各所示應完整規範之程序

保障規定之情況下 ,系爭法律一第玝5條至第碎6一 l條、第猝7條至第再8條與第犯一

l條至第51條 ,以及第5少一l條至第59一9條等規定 ,將使該等私人受有高度之

程序不利益 ,進而在受調查或進行聽證會之過程中,無法有效地捍衛其基本

權利。而此 ,亦在在顯示已有藉由暫時處分裁足以暫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

‘EBc東 森新 聞 ,「 藍喊 『調查權查弊 』 要揭開 『高端 、超 思蛋 、光電 』黑箱爭
議」,Ⅲ那://n叫S.ebC.net.卸 /ne琳巾°li血出22351【 詳附件碎】．
7依掠新聞媒體之相關報苳 ,立法院政黨黨囝亦已公開表示將立即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等規定「速
查 弊 案 」 。就 此 ,參 閱 聯 合 報 ,「 跟 揮 憲 搶 時 間  藍 委 :將 速 查 弊
案」,Ⅲ小洳 dn.co㎡neⅥ應h叨123↑巧η奶勿07?㏑m-u血 硥 memv缸”砸 Cate【詳附件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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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碎5條至第再6一 l條 、第碎7條至第再8條 、第50一 l條至第51條 、第59一 l條至第5少一

2 9條及系爭法律二之急迫性 ．

3   總而言之 ,立法院依系爭法律而違忠行使相關職權 ,已為一觸即發之

碎 事。而此 ,亦同時彰顯本件具有為暫時處分裁定以哲時停止系爭法律適用之
5 急迫性．若鈞庭未為哲時處分之裁定 ,則在立法院立即依系爭法律而達憲行
6 使相關職權之情況下 ,將進而即刻地車致前述人民權利及公益造成難以回

7 復之重大損害。
8(三)本件封於忠法所係群之球利及公土垃生井以回往之上大技守 ,並無其

9   他手及可女防允
l0   如前所述 ,對於系爭法律 ,犖請人已經總統核可而於116年6月 11日 移請
11 立法院覆議 。然因立法院於113年月6月 21日 仍有全雄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

12 上洪議維持原朱 ,使得總統僅能依憲法第72條為法律之公布。除此之外 ,依

13 憲法及怎增之規定 ,已無其他手段可防免系爭法律對於怎法所保陣之權利

l碎  及公益所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15   至於怎法第碎再條關於總統對於院與院問之爭執 ,除怎法有規定者外 ,得

16 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 ,即學理所稱總統院際調解權8或院降紛爭解決

17 權’之規定 ,並非屬於可資防免憲法所保陣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

18 大損害之其他手段．理由在於描仇依怎法年們你符柄 年才 ,住限於比兵比

l少  鬥所生之 「政治性乎執」;至於比兵比Γ︳日所生之法件 ,甚我足⋯l如↓法相m
幻 社限規定危如何年年兵道用 ,以及相m法件所定之#肚行使是否描用忠法
21 #欣川分之丸先七旨牛忠法性女之手執 ,卬非▋描筑仔再Ⅵ拜之何田

lo。 且

22 就該條規定所稱除憲法有規定者外之規範文義而論 ,亦應可得出若院與院

23 所生者 ,為前述怎法性質之爭執 ,即應依憲法其他規定解決該等爭執 ;於

邱 此 ,依憲法第78條 、第7少條第2項 、第171條第2項 ,以及憲訴法等規定 ,即

25 係應尋求司法院大法官所組成之憲法法庭裁判解決之。

s程明修 ,國家法甜義 (一 )一憲法基礎理論與國家組織 ,2006年 10月
,頁 237【附件 6】 。

’李惠宗．戀法要義 ,少版 ,2°22年夕月
,頁 6i5【附件 7】 。

!° 程明修 ,前揭註 ,頁 238;李忘宗︳前揭註 ,頁 6lJ:蕭文生
,國家法 I一國家組織常 ,2°°8年 S月 ,頁

256【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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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四 )本朱扭生上假放之判ㄔ ,為

一

時丸分我定之利土碩然人於不利土．基

2   比,鈞威 印依千中人之十寸再

一

時ㄤ分毛我定,以

一

時午止系手法件

3   之出用
η   參照前述 ．依釋J奶及憲訴法第們條之立法說明 ,司法院大法官行使釋
J 怎權時,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級、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

6 裁判之執行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

7 復之重大損害 ,倘依犖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哲時處分以定哲時狀

8 態 ,對損害之防止事女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

少 時 ,即得權衡作成哲時處分之利弊 ,若作成哲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 ,自 可
l0 准子暫時處分之宣告

ll  俎土 ,系手法件好使忠法所係洋之#利或公正也土才以回住之上大u
12 芋 ,即同前述 <詳本狀武、三部分)。 又依據目前立法院議朱審議動態 (詳

13 本狀貳、四、(二 )部分),立法院藉由系爭法律而達魼擴權 ,候害怎法所保

14 陣之權利 ,破壞憲政強制正常運作 、違反權力分並與制衡等相關原貝ll在

巧 即 ,確有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之急道性．又系爭法律之適用 ,已無其他手段可
16 資防免。依前述生重假設之利益權衡棋式而論 ,則若鈞庭不為哲時處分之裁

17 定 ,貝 ll在 日後本朱之犖請為有理由時 ,前述對於憲法所保陣之權利 ,琌及怎

18 政娃制得以持缺正常運作、相關原貝ll被確切避守,以及自由民主怎政秩序之

19 鞏固而不被毀棄等公益早已產生重大難以回復損害比等極為放重之不利

20 益。相較之下 ,若角足再

一

時走分之我足 ,而 日体 朱之千寸為︽狂由 ,亦

21 位你使現行出h、 行政比兵土法比三才而有之#力迂作扶式

一

女牛持且山

22 ㄦ本朵判決生告 ,以及土法院須符的足判洪生

一

系守法年合怎俊 ,再再相m
23 我#之行使而已 ,並不◆因比而升於立法比我社之行使造成額外之上人不

必 利鼓 ,升於甚山 由民主怎政法序亦卄不生有形年．權衡二者之結果 ,系爭
25 法律暫時停止適用之利益不僅大於 ,毋年已達顯然大於其適用利益之程度。

26 公、持好

27   依前所析 ,本件哲時處分之群請 ,已具備怎訴法第碎3條第1項所定之「避
28 免怎法所保陣之權利或公益進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有急迫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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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性」．以及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等要件 。且依前述雙重假設之利益權衡

2 棋式而論 ,系爭法律哲時停止適用之利益不僅大於 ,毋年已達顯然大於其適
3 用利益之程度 。
碎   綜上所述 ,聲請人除另具狀就系爭法律犖請法規範審查【詳附件2】 ,請

5 求鈞庭宣告系爭法律建怎並自公布日起失效外 ,一併以本狀犖請哲時處
6 分 ,懇請鈞庭於本件法規範忠法審查之判決宣告前 ,裁定停止系爭法律之適

7 用,並於必要時(如系爭法律停止適用期間立法院人事同意權應如何行使 )
8 為適當之處盟 ,以鞏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比致

走法法史 公去

中 華 民 國 l13年 6月 27日

具狀人

代表人

撰狀人

行政院

卓榮泰

陳信安教授

李荃和律師

賴東群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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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陋牛2|

法規範憲法審査聲請書

聲請人 名稱：行政院

地址：

電話：

代表人 姓名：卓榮泰

與相對人關係：院長 

住所、電話：同上

訴松代理人 姓名：陳信安

稱謂/ 職業：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專業學院教授 

地址：

姓名：李筌和 

稱謂/ 職業：律師 

地址：

電話：

姓 名 ：賴秉詳 

稱謂，職業：律師 

地址：

電話：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陳報E-mail如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法規範憲法審査聲請憲法判決事（本件並同時提出暫時處分裁定之聲 

請 ，請參閱另紙聲請書狀）：

審査客艘暨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1條 、第 15-2條 、第15-4 條 、第25條 、第29 

條至第30-1條 、第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 、第48條 、第50-1條至第 

51條 、第 59-1條至第59-9條暨刑法第141-1條應受違憲宣告，並自法律 

公布之日起失效。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眛述 

壹、聲請法規範憲法婁査之-的

為立法院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稱系爭法律一）第15-1條 、第15-2

第 1 頁 ，共 2 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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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 4

25

26

2 7

28

條 、第15-4條 、第25條 、第29條至第30-1條 、第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 

第48條 、第50-1條至第51條 、第59-1條至第59-9條 （以下統稱系爭法律一之 

規定）及刑法第141-1條 （下稱系爭法律二；另系爭法律二與系爭法律一之 

規定統稱為系爭法律），除認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而牴觸民主國原則 

外 ，規範内容亦有諸多違反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並牴觸釋325、461、 

520、585、613、627、632、633及729等解釋，以及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言論自由、財產權、隱私權及平等 

權等基本權利之情形，依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以 

維護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下稱憲增）所形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贰 、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依據

依憲訴法第47條第1項及其立法說明，因國家最高機關或下級機關行使 

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本於國家最高機關，具有追求 

維護憲政秩序及客觀公共利益之目的，是不限於其憲法上職權受侵害，得就 

所適用而牴觸憲法之法規範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查聲請人依憲法第53條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因本身行使憲法及憲增 

所定決定國家重要政策、向立法院提出議案、就 「國家重要政策」1提出施 

政方針與施政報告、聲請人之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有接受立法委員質詢、各部 

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有應立法院各委員會邀請而到會備詢等憲法上職 

權 ，以及依相關法律行使獨立機關之人事提名權，而「適用」並受系爭法律 

之規範，已符合憲訴法第47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要件。

又，本件徵諸個案情形，亦無憲訴法第48條所稱於職權範圍内自行排除 

之可能。況聲請人就系爭法律存在之諸多違憲情形，前已於民國（下同）113 

年6月11日，依憲增第3條第2項第2款 ，以窒礙難行為由移請立法院覆議；立 

院則於同年6月21日維持原決議。可見聲請人對於排除達憲障礙，已盡最大 

之努力。另須說明的是，就聲請人而言，覆議為憲法所定排除法律案窒礙難 

行情形之「政治性」程序，而聲請法規範蕙法審查則係憲法及憲訴法所定解 

決憲法爭議之「法律」程序，二者非但性質迥異而不相隸屬，亦非屬擇一之 

關係。故所謂覆議未通過而聲請人之院長須接受該決議，係指聲請人之院長

1 詳| 釋 520 *

第 2 頁 ，共 2 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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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 4

25

2 6

2 7

不應再採取其他「政治性」手段而言。如認為覆議未通過，聲請人即不得再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則不僅與國家最高機關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制度 

本旨不符，亦將迫使聲請人僅能放任系爭法律繼續遠憲，而有違憲法所課予 

應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蕙法機關忠誠義務。

另系爭法律因牴觸憲法所生之爭議，屬院與院間就憲法權限規定及相 

關法律所定權限行使而生之憲法性質爭執，非政治性爭執，故無依憲法第44 

條由總統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可能=且依該條文義，對於系爭法律 

所生違憲爭議，毋寧應由司法院大法官所組成之憲法法庭裁判解決之。最 

末 ，總統作為系爭法律一之規範對象，本身亦無行使憲法該條調解權之可能。

是聲請人已具備憲訴法第47條第1項所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要 

件 ，鈞庭應受理而為法規範憲法審查D 

參 、聲請宣告違憲判決之理由及聲請憲法依據

一 、按 释 499、721，權力分立舆制衡原則具本質重要性而為我國憲法規範 

秩序存立之基礎;又憲法及憲增並未形耩國會優位，甚至國會至上之憲 

政親制，是國會權力運作不得侵害其他權力核心

(一）權力分立舆制衡原則

依釋499及721，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蕙法規 

範秩序存立之基礎，並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形構要素之一；且依釋613，其 

意義在於依功能最適觀點而為權力之區分，並使不同權力為相互制衡，以避 

免權力因濫用而侵害人民之自由權利。基此，憲法乃將國家權力區分為行 

政 、立法、司法、考試及監察等五種不同態樣，並形構其相互制衡之機制。

然而，不得僅因某一權力得對另一權力為制衡，即可認為其有「絕對j 

優於該等被制衡權力之地位，大法官相關解釋一再強調前述五種不同權力 

態樣彼此間，係處於「分治而平等相維」2 或 「分治而彼此相維」3之關係。 

如由憲法忠誠觀點而掄，應如蘇俊雄大法官所言：「憲法機關在憲政運作上 

負有1■憲法忠誠』之義務，必須遵循並努力維繫憲政制度的正常運作，既不 

得僭越其職權，亦不容以意氣之爭癱瘓損害憲政機制的功能。」4

2 例如釋 3 、釋 461。
3 例如釋 175，釋 682及釋 750 .
4 釋 520蘇俊雄大法官所提協同意見書【附 件 1 h

第 3 頁•共2 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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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二）憲法並無形構國會優位，甚至國會至上之憲政雜制

2 縱使憲法一方面經由第5 5條第1項使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有人事同意

3 權 ，以及於第63條賦予其有議決各類議案之權，另一方面並於第57條要求行

4 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至多亦僅表示立法院得依所定方式對行政院為制衡 

5 而已，並未形構以立法院為中心之國會優位，甚至是國會至上之憲政艟制。

6 況者，自歷次修憲確立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行政院院長則由總統

7 直接任命，無需再經立法院同意後，我國採取雙元行政權力結構之雙首長制

8 體制已然確立，行政院院長與各部會首長之民主正當性來琢已有重大改 

9 變 ，固會不再是行政樣限之正當性來濰或媒介，實難想像我固之中央政府採

1 0 取國會優位，甚或是國會至上之憲政體制5。

11 (三）立法權對於行政權為制衡時，仍有應遵守之界限而不得途越

12 憲法已明確揭示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衡之模式；其中之一，即在於立

13 法權藉由法律案之議決，而對行政權之人事與運作為一定之制衡。然誠如釋

14 613所言，立法權於此仍有應遵守之界限而不得途越；即除不能抵觸憲法所

15 已明文之規定外，亦不艇侵犯行使行政權之總統舆行政院等憲法機關之權 

1 6 力核心領域（释585、《7)，或對該等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

17 導致贵任政治遭受破壞。基此，若立法院藉由法律案之議決，而對總統舆行

18 政院等憲法機關創設憲法及憲增所無之制衡棋式6，進而侵犯其權力核心領

19 域 ，或對其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者，均屬權力

20 分立與制衡原則之違反。

2 1 二 、系爭法律之修法程序有諸多重大明顧瑕痴，已違反民主國原則而違憲

22 (—）民主囷原則為國會自律之重要界限，立法院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斑

23 時 ，鈞庭得宜告該法律違憲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7及學說8見解，國會自律之重要界限為民主國

25 原則，立法院修法程序如有重大明顯瑕疵，鉤庭得S；告該法律違憲◊ 釋3 4 2

26 楊建華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及學說見解更進一步指出，「未議而決」或 「多數

釋 613許宗力大法官所提協同意見書【附件2 '
類似見解亦可見於大法官第1482次會議議決不受理案件第四案（會台字第 13398號 ）【附件 3】。 
就 此 ，參閱釋 342楊建華大法官所提不同意見書【附件4】、釋 381及釋 499.。
許宗力，國會議事規則與國會議事自治，法與國家權力（一 ），2006年 S月 ，頁 3以 -32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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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S

19

20

21

22

23

2 4

25

2 6

2 7

28

29

憑藉表決優勢壓制少數，剝奪少數發言、陳述、辯護與批評意見的權利」等 

重大明顯瑕疵，均屬違反民主國原則而違憲。

(二） 聲請人彙整系爭法律修法程序瑕疵一覽表【附件6】檢附於後，並扼要 

佐以文字說明如下。

(三） 系爭法律修法程序未經「法定程序」實質討論，未議而決，剝奪少數發 

言 、陳述、辯護與批評之福利，顯已違反民主國保護少數之原則

按系爭法律一第9 條第2 項 、第3 項前段規定：「第二讀會，應將議案 

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第二讀會，得就審查意見或原案要旨，先 

作廣泛討論。」查系爭法律於委員會逕依主席裁示，將所有條文保留，或於 

院會經多數議決退付二讀，交黨圑協商，復於黨團協商仍未給予適足討論空 

間，旋將未經整合版本法律案送交院會。系爭法律於二讀程序中，部分黨團 

屢屢提出「停止討論，逕付表決」之動議，並經「舉手」表決通過，沒收廣 

泛討論及逐條討論等程序，剝奪少數立委於二讀程序發言、陳述、辯護與批 

評之權利；亦即未經「法定程序」實質討論，而逕行表決，與憲法第63條 

「議決」後始能「通過」之規定不符，顯已違反民主國原則保護少數之意旨。

(四） 系爭法律於立法院院會二讀程序逕以舉手方式表決，然未就可否兩方 

依次表決，已然違反釋499所示公開透明原則、國民主權原則，具有重 

大明顯瑕斑

按立法院議事規則笫36條笫 1項：「表決，應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第 41條 ：「院會進行中，出席委員對於在場人數提出疑問，經清點不足法定

人數時，不得進行表決。」查系爭法律於二讀程序，在議場有表決器得記名 

表決之情況下，主席逕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5條宣告「舉手表決」，然竞未 

就各項表決為可否兩方依次為表決，僅如院會紀錄所載：「在場人數〇人，贊 

成〇人！之情形，来就反势人數進行表決，表決結果之正確性恐有重大疑慮。 

系爭法律修法程序未正反表決，且未表明投票委員意志，人民因無從確認贊 

成與反對之立委，將無法經由鼉免或改遘程序追究個別立委之政治贵任，使 

系爭法律程序顯然徐於釋499所示立法輕岸廡尊重少數代裊之惫覓，以資 

現輕庠正義之意& ，而有「重大明顯瑕jfe ■。

三 、系爭法律一第15-1條 、笫15-m 笫1項及第15-4條 ，途越憲瑨笫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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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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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義，增加總統憲法所無之義務，並侵害總統權限，破壞贵任政治之制 

度性設計

(一） 按憲增第4條第3項 ，立法院「得」聽取國情報告，而系爭法律一第15- 

1條 、第15-2條與第15-4條 ，則課予總統就國家大政方針及重要政策議 

題 ，有至立法院為國情報告並接受立委提問與即時回答等義務。此不僅 

悖於憲坩第4條笫3瑣立法院僅「蒋 ，被動款取H情報告之意旨，且強迫 

總統领進抒報告回答立委提問 * 已势於缜統将自為決定是否藉由 

國情報告以向立法院揭示其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及其他重要政策之權限 

造成侵害，形同以法律位階法规範創設媳统憲法及憲增所無之憲法義 

務 。

(二） 甚且，該等規定將總統國情報告及回答之模式「行政院長化丨，進而使 

總統變相受立法院制衡，完全忽視總統係M由直接民邐而嫌致民主正 

奮性之意法機M ，導致蟪统舆行政院兩個憲法機闞之地位與硪權相互 

混淆，破壞憲法基於贵任政治所形構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责並受立院 

監督之制度性設計。

四 、系爭法律一笫25條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及释3：25、舶 1、585、613 、 

627與729，並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不符

(一）系爭法律一笫25條第2項悖於釋325、461及729，且侵害释585、627所示 

之行政首長「行政特權」，並逡越釋613、793及111憲判9所示之福力分 

立與制衡界限；再者，其並違反释325、729就請求提供資料及文件調閲 

所示之行使要件

1 、 依釋325及461，立委對行政院院長及部會首長為質詢之目的，在於經由 

被質詢人就質詢事項於答復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而明瞭相關 

議案所涉及之事項。且立委質詢之箱固，應以其憲法職權之行使為限。

2 、 被質詢人就質詢事項為答復之義務並非毫無限制。依釋461，如立委於委 

員會中所詢問之内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者」，則應遞列席之政府人 

貝即無答復之義務；此應同樣適用於質詢。復依釋461，對於立法院各委 

員會之邀請，政府人員如有「正當理由」，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基此，被 

質詢人對於質詢事項，如 有 「正當理由」，亦應同樣無答復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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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所謂正當理由，除指被質詢人依法本應秘密之事項外，依權力分立與制 

衡原則並參酌釋585、613、627及729，尚包括質詢未符合憲法要求，而 

侵犯行政院及各部會所掌行政權之核心領域，即行政首長之「行政特 

權 」，或是將對行政權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贵任政治遭受破壞者 

而言。如要求答復之内容屬行政首長機密特權之範圍，而涉及可能影響 

或干預行政院及各部會有效運作之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等國家機密事 

項 、政策形成過程之内部討論資訊，以及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 

資訊等，被質詢人即得以此為「正當理由」而無答復之義務。循此邏輯 

脈 絡 ，被質詢人自無須經立委同意後方才免除答復義務；否則形同使立 

委享有超越相關法律不受其規範、凌駕行政權之上而得任意侵犯其核心 

領域之地位，顯牴觸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及五權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

4 、 據前，依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2項 ，除非經主席同意，否則被質詢人須就 

依法屬應秘密事項，以及屬行政機密特權範圍之事項為答復，且不得有 

隱匿資訊、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不僅擴大立委之質詢權 

而超出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之範圍，甚且在主庸為同意之要件付之M如 

之情況下，亦將使其得完全依主觏認定，甚威政治立墦（例如被誉詢人 

是否為相同政黨或政治立場）而決定是否同意，進而使其车有不受相M 
法律規定之規範*乃至於得以侵犯行政禮核心領域之地位:就此，除明 

顯悖於釋325、461及729所示之質詢界限外，同時亦已違反釋585、613、 

62 7、793及111憲判9所述之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5 、 另外，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2項使被質詢人於接受質詢時，有被要求提供 

資料之可能；就此，亦已遠反釋325及729所揭示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參考 

資料，應由院會或委員會決議後方得為之之意旨。

(二）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笫2項、第4項至第6項以不確定法律概念為罰 

鍰裁處要件，且由主席主觀判斷，受規範者難以理解及預見，已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其關於罰鍰之裁處程序，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平 

等原則

1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與 「不得 

反質詢」，及第2項「隱匿資訊」、「虛偽答復」與「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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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確定之法律概念9 ，不但無客觀標準得以判斷，且依同條第4項完

全取決於主席個人主觀認定，使被質詢人難以就相關議案涉及事項為說 

明或發表意見，更有無法為政策辯護之可能。且被質詢人如有該條項情 

形而經主席制止仍違反者時，依該條第4項至第6項尚有面臨罰鍰裁處之 

可能。在被質詢人之行為是否該當該等要件全憑主席個人主觀認定之情 

況下，被質詢人將處於輕易受罰之地位而於被質詢時動辄得咎，該等不 

確定法律概念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者難以事先預見，亦難由司法審查 

確認其内涵，實欠缺處罰.之可預見性，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甚明。

2 、同條第5項將罰鍰裁處程序繫於主席或質詢委員是否提議、有無出席委 

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及院會有無決議，除使被質詢人無法事先預見可 

罰性外，罰鍰裁處與否依立法院政黨席次決定，不僅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亦有法律適用不平等而違反平等原則。同條第8項亦有相同問題。

(三）系爭法律一第25條罰鍰裁處之規定，除使被質詢人就其政治屬性之行 

為承擔一定法律贵任，進而使立法院取得凌駕於行政院及各部會之地 

位 ，破壞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憲政艘制外，亦速反比例原則

1 、 依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 、第2項及第4項至第6項 ，等於藉由罰鍰裁處 

使被質詢人僅能依主席或質詢委員主觀上所預設之方式為答f复，並就拒 

絕答復本無答復義務之事項或拒絕提供資料等政治屬性之行為承擔一 

定法律責任。此除違反釋461及613，侵害被質詢人所屬憲法機關或國家 

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外，並將使為質詢之立委，乃至於立法院整體取得 

凌駕於行政院及各部會之地位，破壞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

2 、 再者，該等規定並使被質詢人被迫須為一定之政治性言論或揭示特定之 

資訊，亦已違反比例原則而侵害其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營業 

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

3 、 此外，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9項之追訴刑事責任，係指依系爭法律二追訴 

其刑事責任而言。就此，除系爭法律二有下述違憲情形外，形同進一步 

使被質詢人所為政治屬性之行為承擔更為嚴厲而不合比例之刑事責

9 例如媒體「德國之聲」詢問提案之立委「反質詢的明文定義為何？」，然該名立委卻表示需俟立法完成後方能向全
國人民完整交代，足 證 「反質詢」定義模糊，世人皆知。就此，參閱德國之聲問「反質詢」定義！吳宗憲回應了；
httjps://www.miiT〇rm edia，mg/extenial/setn一1 4 72621。【附件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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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並將對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造成更為嚴重之毀壞。

五 、系爭法律一第29條 ，違反民主正當性、權力分立舆制衡等原則及釋5SS 

所示立法權委外之「组織法法律保留」；系爭法律一第29-1條 、第30條 

第3項及笫30-1條笫2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並侵害被提名 

人消極不表意自由及資訊隱私權

(一） 系爭法律一笫29條笫3項使第三人得舆立委共同行使人事同意權案之 

審査權，違反憲法規範設計舆民主正當性之要求；縱認第三人亦得舆立 

委共同行使赛査權，該條項亦明顯違反釋585所示立法權部分職權委外 

之 「组織法法律保留」之憲法誠命

1 、 按憲法第104條 、憲增第5條第1項、第6條第2項及第7條第2項 ，司法院、 

考試院及監察院等憲法機關之人員，應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並未 

授權立法院得委由第三人審查。是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 ，顯然違反 

前述憲法及憲增之規範意旨與精神。

2 、 又 ，依憲法與憲增及相關法律，對於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之人事提名，立 

法院本有人事同意權，而得就被提名人之資格與能力進行審查；故該等 

審查權亦為協助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之輔助性權力，本應由立委依憲 

法及相關法律所定程序及要件為之。如將人事同意權舆辅助性之審査 

權 ，交由非經選舉產生而不具立委身分之第三人為之，或舆其共同行 

使 ，即違反上開憲法意旨舆民主國原則關於民主正常性之要求。

3 、 縱認為第三人僅係共同審查，並未行使人事同意權，然由該等審查權與 

調查權均屬輔助性權力而論，依釋585意旨，此亦僅於特殊例外情形，例 

如審查之事項具有高度專業性質，而由立法院全院委員會或相關委員會 

無法進行有效之審查時，方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就一定事項之審查制定 

特別法後為之。且依释585意旨，該等第三人本身所應具備之資格或能 

力、對其資格或能力之審査及選任所應遵猶之隹序，仍應以法律明定，並 

經院會決議後由立法院院長任命之。是糸爭法律一笫29备第3項並耒规 

定應經院舍決議制定特別法，亦未明定第三人應具備之能力、資格審査 

及選任所應遵搞之袭庠，巳明顧遠反薄585所描示之「组嬝法法律保留

(二） 系爭法律一第29-1條 、第30條笫3項及第30-1條第2項 ，遗越人事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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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之必要範圍，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而侵害被提名人 

消極不表意之自由及資訊隱私權

1 、 就憲法與憲增及相關法律所定之立法院人事同意權行使機制而論，很明 

顯地，立法院至多僅係被動地就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所提名之人員進行審 

查，以確認其是否符合法定資格與具備行使職權之能力而已；換言之，若 

認為其不具法定資格或無相應之能力，對其不為同意即可。相反地，若 

藉由人事同意權之行使而過度限縮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之人事提名權，甚 

至變相地替代其人事提名權之行使，甚或阻礙其後續人事任命權之行 

使 ，均屬對蟪统及行政院等憲法機關權力核心領域之侵害。

2 、 是立法院如認為被提名人不具法定資格或無相應之能力，對其不為同 

意 ，即為已足。然系爭法律一第29-1條第3項 、第30條第3項及第30-1條 

第2項卻課予被提名人有提出結文或具結之義務，並進而使其承擔罰鍰 

裁處之法律贵任，等於將其置於设人之地位，而令其承擔較未獲同意更 

為不利之法律效果；就此，實已明顯途越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必要範固。

3 、 再者，系爭法律一第29-1條第2項與第3項 ，以及第30條第3項所定被提名 

人於答復或列席說明與答詢時，不得有匿飾增減之情形。然而，在民刑 

事訴訟程序中經具結之證人其陳述有無匿飾增減，係以其陳述所涉之待 

證事實為斷，且該事實並可經司法機關調查後確認，與系爭法律一該等 

規定所要求者，除客觀事實之說明外，同時並涉及被提名人主觀意見之 

表達情形極為不同。既然同時涉及被提名人主觀意見之表達，如何能要 

求其不得為匿飾增減，又應以何等標準認定之？以之作為罰鍰裁處要 

件 ，意義非但難以理解，且將使被提名人無從事先預見，亦無法由司法 

審査加以確認，實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違憲。

4 、 即便系爭法律一第29-1條第3項及第30條第3項以行政訴訟法所定得拒絕 

證言之事由作為被提名人得為匿飾增減之答復，以及得隱匿或提供虛偽 

資料之依據，然而，行政訴訟法所定得拒絕證言之事由，係就客概事實 

之說明而設，並未也無法含括主觀意見之表達。且行政訴訟法得拒絕證 

言之事由適用範圍極為有限，尤其未包括舆個人有關且舆公共利益無涉 

之各類資訊隱私事項之排除，則系爭規定或將導致被提名人被迫須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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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隱私事項為揭示，否則除將被依第30-1條第1項不予審查外，亦將面臨 

同條第2項罰鍰之裁處。就此，系爭法律一第29-1條第3項 、第30條第3項 

及第30-1條第2項 ，違反比例原則甚明》

(三）系爭法律一第2S>條第3項未設婁査期限之上限，使立法院有拖延或怠為 

行使人事同意權，悖於释632所示憲法機關忠誠義務而阻礙其他憲法機 

關正常運作之可能；又系爭法律一第3〇-1條第1項 「不予審査」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恐使立法院違反憲法機關忠誠義務

1 、 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未設置審査上限期間，形同使立法院有透過「無 

限期反後審査」，抑或「無限期反復要求補正資料」等方式，變相消極拖 

延或怠為行使人事同意權，癱瘓其他憲法機關或國家機關運作，其修法 

方向，全然悖於釋632所示憲法機關忠誠義務誡命。

2 、 又 ，系爭法律一第30-1條第1項不予審查，所指為何，並不明確。如係指 

委員會不再審查，除可能連帶導致院會無法為同意權之;f于使外，或將使 

被提名人職位所屬之憲法機關或國家機關無法行使職權、發撢功能，國 

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將遭受破壞D

六 、系爭法律一第45條至笫46-1條 、第47條、笫 4條 、笫50-1條至第51條 ，牴 

觸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以及释585就立法院調査權行使所示之组 

織形式、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比例原則等要求

(一） 系爭法律一第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第48條 、笫50-1條至第51條 ，違 

反立法院調査權行使之「组織形式要求」

1 、 依釋585，立法院調查權係協助立法院行使蕙法職權之輔助性權力，其行 

使應由立法院依法設立之調查委員會為之。至於一般常設委貝會，並無 

權為調査權之行使，至多僅有释325及729所示之資料提供請求權而已

2 、 依系爭法律一第45條第1項及第3項 ，以及第46條以下與調查專案小组有 

關之規定，使立法院各常設委貝會亦得決議設調査專案小组行使調査權《 

就此，已違反释585所示調査權行使之組織形式要求。

(二） 系爭法律一第45條第2項 、第47條 、第4S條 、第50-1條至笫S1條 ，牴觸 

释5防所示立法院調査權行使之界限；系爭法律一第扪條，未排除社會 

上有關係人員及司法、考試、監察等院長，挣於释461並破壞憲政慣例

第 11頁 ，共 2〇頁

0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 、 依釋585及613，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乃有一定之限制。除不能抵觸憲法 

明文規定及權力分立與制衡源則外，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推力核 

心領域，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贵任政治遭 

受破壞。再者，亦不得有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國家基本原則◊ 此 

外 ，立法院不得為行使調查權而授與自身或所屬之委員會偵查權或審判 

權 ，進而侵犯偵查權及司法審判權之權力核心領域。

2 、 而得為調查之事頊，释585已清接描示，僅限於與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槿有 

重大關埔老。此應係指調查鏞抒後所欲嫌取之相M苷訊，须輿立法院憲 

法碱禮之軒使有直接相M ,而使立委得依該签相M眘訊要逢地行使憲法 

碱獾而言;亦即，應限於立委若未取得該等相關資訊，即無法或無法妥 

適為憲法職權之行使者。释585亦明示，除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 

保陣者非屬立法院所得調査之事物範困外，在行政首長之行政機密特權 

範圍内，凡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政策形成過程 

之内部討論資訊及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亦同屬立法院調 

查權之禁區。如有爭議，依释585，應由立法院舆其他國家機關循合理之 

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舆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3 、 基此，凡與立法院憲法職權行使無關而不受立法院制衡之憲法機關或國 

家機關及其人員，例如總統，即非屬調查權行使之對象。又，依释461，司 

法 、考試，以及監察等三院院長既得不受遨列席備詢，當亦非屬立法院 

調査權行使之對象。同樣的，依憲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考試委員 

與監察委員，以及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檢察官舆各獨立機關之委 

貝 ，就其職權之行使，亦非眉立法院調査權行使之對象。

4 、 此外，釋585雖肯認人民得為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對象，然人民作為立法 

權等國家權力之授權者*本為國家權力所應保護，而非立法院制衡之對 

象 。甚且，對人民行使調查權而要求其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甚或提交 

文件資料，將同時對其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 

營業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造成限制，甚或剝奪。基此，以人民 

為調查權行使之對象，毋寧應屬極為例外之情形而應受更為嚴格之限制； 

從而，唯有舆立法院基於憲法職獾而行使調査權之調査事項有絕對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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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關聨性，而事先以法律明定對人民行使調査權之要件並在符合比例 

原則之範国内，方得為之。不僅如此，並應以法律明定所應踐行之正當 

法律程序，以提供受調査人民充分且完整之程序保陣10。

5 、再者，依釋585,立法院得以法律規定由立法院院會決議依法對違反協助 

調查義務者裁處適當之罰鍰D然依立法院之組織、形式、功能及程序進 

行方式而論，賦予立法院該等裁處罰緩之權限，恐已不符釋613之功能最 

適要求而與權力分立舆制衡原則有違。縱不論是否符合功能最適，依釋 

585，該等裁處蜀鍰之法律規定，仍須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且既然僅有在極為例外且符合更為嚴格限制之情況下，方得以人民為調 

查镇行使之對象，則在人民違反協助調査義務而欲對之裁處韵鍰時，法 

律明確性及比例原則之要求應更為提升；又罰鍰裁處程序應以法律明 

定 ，並使受裁罰者享有完整之程序保障，方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 三 ）  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1項及第2項以政府機關、部隊等為調查權行使對 

象，就所得要求提供之相關文件、資料與檔案，以及得命其相關人員出 

席為證言，均未依釋585、613設有排除規定，使非屬調査權得行使之對 

象及事項均有被調査之可能，已牴觸該等解釋意旨而遗越立法院調査 

權所得行使之範圃。另外、直捲以各級政府糗關、部隞箄及其相M 人霣 

為調査禮抒使费象，亦將對行政一饉，以及國防部典各司今部讲於部隊 

之指探禮限與a 防機密之容査、核定禮限造成爰重破壤。

(四） 在以私法人、私法團體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為調查權行使對象方面，系 

爭法律一第47條既未就調查目的及要件為特別規定，亦未揭示僅有在 

極為例外並符合嚴格要件之情況下方得以該等私人為調查權行使對象 

之規範意旨，使該等本不受立法院制衡之該等私人被課予提供相關文 

件資料檔案及出席為證言之義務，並有面路第48條第2項罰後裁處之可 

能 ，已對該等私人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 

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造成不合比例之嚴重限制。

(五） 由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1項但書之規範意旨，可知所要求提供之文件、

|<(此尤其是指釋585所已明示而應事前給予受調查之人民充分告知受調查事項1法定調査目的與調査事項之關聯性' 

给予受調查之人民相當之準備期間、准許受調查之人民接受法律協助、准許合理之拒絕調査、拒絕證言、拒絕提供應 
秘密之文件育訊等之事由、必要時備置適當之詰問機制、依調查事件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查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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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檔案，以提供原本為原則，此不僅違反釋325及729關於調間文件

原本應經院會決議之要求，且強制受調查對象無論如何至少應提供複 

本 ，除已違反比例原則外，亦已違反釋729所示調閱文件複本亦應經院 

會決議之要求。此外，強制受調査對象應提供複本，恐亦將導致例如司 

法與監察機關無法有效進行偵查、審判、糾舉、糾正及彈劾等憲法或法 

律上職權，顯然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六）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2項 、第50-1條第3項至第5項及笫50-2條 ，皆違反 

釋58 5「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而違憲

1 、 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2項使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得自行決定是否 

詢問相關人員及命其為證言，已違釋585「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 

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之意旨。

2 、 此外，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2項未就事前予受調査對象充分告知受調査 

事項、法定調査目的舆調査事項之關聯性、准予合理之拒絕調査、必要 

時衡置適當之詰問機制，依調査事件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査程序等 

事項為明確規範，已明顯違反释585之要求。而該條項規定應於指定期 

曰5日前，通知相關人員於指定地點接受訊問，亦不符合釋585應給予受 

調查對象相當之準備期間之要求。

3 、 系爭法律一第50-1條第3項雖有應向受調查對象告知立法院成立調查委 

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任務，以及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及事由之規定，但 

係在開始詢問前方為告知，已非釋585所示之事前告知。且該條項亦未 

依釋585而規定應向受調查對象告知法定調查目的與調查事項之關聯性。

4 、 系爭法律一第50-1條第4項雖定有受調查對象得拒絕證言之事由，然僅 

以行政訴訟法所定事由為限。就此，在以政府機闞、部隊等為調査對象 

時 ，過度限缩釋585所示非屬立法院得行使調査權之範固，侵犯調査對 

象所屬憲法機關權力核心領域；在以私人為調查對象時，此一拒絕證言 

之規定，亦不足以保障私人受憲法所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 

自由、營業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

5 、 系爭法律一第50-1條第5項雖允許受調查對象於一定情況下，得陳明理 

由經會議主席裁示同意後拒絕證言或交付文件、*資料及檔案，惟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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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在以政府機關、部隊等為調査對象時，依釋585及613，該等受調査 

對泉就特定事項本即不受立法院之調査，且就特定文件、資料及構案依 

法本應秘密或享有自行決定是否公開之權限；從而，該條項形同使會議

主席享有超越相關法律規定而不受其規範，以及凌駕於行政權之上而得 

任意侵犯行政權核心領域之地位，已明顯違反释585及613，而侵犯受調 

査對象之權力核心領域。且依釋585，如生有爭議時，立法院與其他國 

家機關應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 

機關審理解決，但該條項卻僅由會議主席自為判斷，並使其有決定得否 

拒絕證言或交付文件、資料及檔案之權限，亦已與释585不符。

6 、 此外，以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有無逾越職權範圍或是否涉及法律 

明定保護之個人隱私而與公共事務無關作為主席是否同意拒絕證言或 

交付文件、資料及檔案之判斷標準，在前述已違反釋585所示正當法律 

程序之脈絡下，不僅將使受調查對象根本無法判斷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 

案小組是否已逾越職權範圍1亦使其無法確切知悉何等事項係屬受法律 

所保護之個人隱私，恐將導致系爭法律一第50-1條第5項淪為具文而無 

法使受調查對象獲致充分之程序保障。不僅如此，在涉及法律明定保護 

之個人隱私之情形中，既然該等個人隱私係受法律所保護，又何須由受 

調查對象陳明理由並經會議主席裁示同意後，方得拒絕證言？豈非形同 

賦予會議主席有突破相關法律限制之權限，其違窻情形甚明。

7 、 系爭法律一第50-2條規定受調查對象須經主席同意，方能於必要時協同 

律師或相關專業人員到場協助。然何等情況係屬必要，以及主席同意與 

否之客觀判斷標準為何，均付之闕如，恐將全憑主席個人主觀認定=就 

此 ，已違反釋585所示調查權行使要件及程序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使受調查對象有遭受程序不利益之高度風險。

七 、系爭法律一第9-1聿關於聽證會舉行之规定，與憲法第67條第2項不 

符 ，違反释461、498、585、613、627及 111 惠判9 、112憲判9

(一）系爭法律一第59-1條以憲法第67條第2項為舉行教證會之依據，無據增 

加憲法所無權力，使立法權凌駕於行政權之上而舆權力分立舆制衡原 

則相抵觸，同時亦將破壞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窻政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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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依釋461，惠法第67條第2項之規範目的，在於使立法院各委員會藉由受

2 邀請備詢之人員答復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而明瞭相關議案涉

3 及之事項，進而有助於立法院憲法職權之行使。從而，立法院各委貝會

4 之備詢遨靖權，應舆調査權同為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之輔助性權力。

5 2 、系爭法律第59-1條第1項以憲法第67條第2項為舉行聽證會之憲法依

6 據 ，使應邀出席人員居於證人地位而有出席表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甚

7 以罰鍰及刑事處罰相繩，與憲法該條項之規範目的不符，已違反旗力分

8 立舆制衡原則中「禁止擴權j11之要求，並使立法院凌駕於行政權之上，破

9 壞五權分治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另外，如就系爭法律一第45條第2項

10 合併觀察，聽證會之舉行似又為立法院調查權之一環，顯已混淆備詢邀

11 請權與調查權二者之憲法依據及其各自所應遵循之界限。

12 3 、退萬步言，縱認為得依憲法第67條第2項舉行聽證會，系爭法律一第9-1

13 章規定仍屬違憲。首先，既然備詢邀請權係立法院各委員會行使之輔助

14 性權力，則依憲法該條項所舉行之聽證會，理當僅能由立院各委貝會為

15 之 。然而，系爭法律一笫59-1第1項卻規定各委貝會、調査委貝會、調査

16 專案小组均得舉行聽嫌會，已牴觸憲法之组織形式要求。如認為聽證會

17 之舉行係屬調查權之一環，此亦同樣違反釋585所示應由依法設立之調

18 査委貝會行使調査權之要求，並混淆備詢遨請權舆調査權二者之分際◊

19 再者，依系爭法律一第59-5條第2項，聽證會並得要求應邀出席人員提供

20 相關資料。此在調查專案小組舉行聽證會時，將牴觸释325所示僅有立

21 法院各委員會或院會方得決議要求提供參考資料之意旨。

22 (二）系爭法律一第59-1條及第59-3條違反釋461關於有義務應遨到會備詢之

23 政府人貝範固之意旨；第59-5條關於蜀鍰裁處之規定，違反比例原則而

24 侵害應遨出席德證會之政府人貝消極不表意自由等基本權利

25 1 、依釋46卜立法院各委員會得邀請到會備詢之政府人員，其一為行政院各

26 部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且排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

27 其二為司法、考試、監察三院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

28 員 ，於該院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冬事項範圍内亦屬之；然三

11此可参見釋字613號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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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長及所屬獨立于使職權不受干涉之人員，並無應邀到會備詢之義務。 

然而，系爭法律第59-1條第1項及第59-3條將補選副繡统、弹劾總统副蟋 

统 ，以及審査行使同意權等列為舉行聽證會之事由，將導致本無應遨到 

會備詢義務之政府人貝，被課予出席聽證會表達意見舆謹言等義務。

2 、 系爭法律一第59-3條及第59-5第2項課予應邀出席之政府人員非有正當 

理由有出席聽證會之義務；違反者，將受罰鍰裁處。然何謂正當理由，並 

未明定客觀之判準，此或將導致由聽證會成貝或其主席主概認定，進而 

造成法律適用恣意之情，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甚且，該等規定恐將

使依釋461本無庸揭示任何「正當理由」即無應邀到會備詢義務之政府人 

員須揭示正當理由，並經聽證會成員或主席認定後，方有拒絕出席之可 

能 ，顯已違反釋461之意旨。

3 、 政府人員對於立委詢問得免予答復之情形與範園，釋461已有揭示；此 

夕卜，參酌釋585、613、627，亦可知政府人員對於立委詢問無答復義務之 

態樣與範圍。又參酌釋585，對於得否免予答復如生有爭議，應循合理途 

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就此，系爭法律第59-5條第1項雖揭示應邀出席聽證會之人員得拒絕證言 

或表達意見之事由，然其並無法完全含括前述解釋所示得免予答復之範 

圍 。又就得否拒絕後言或表達意見生有爭議時，該條項既未定任何解決 

途 徑 ，且可裁處罰鍰，形同使立法院凌駕於行政權之上，而得任意侵犯 

其核心領域，與释585及權力分立與制衡廉則相牴觸，並對於應邀出席之 

政府人員消極不表意之自由等基本權利造成不合比例之限制。

(三）系爭法律一第59-3條至第59-6條課予社會上有關係人貝出席聽證會表 

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及蜀鍰裁處，途越立法院* 法職權行使之範園，並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比例原則

1 、依釋461意旨，社會上有關係人員（下稱社會人員）本非立法院行使憲法 

職權之對象，當無應遨到會儀詢義務。基此，依憲法第67條第2項而舉行 

之聽證會，雖得教請社會人貝，但並無課予其出席義務之耀限。然系爭 

法律一第59-3條及第59-5條第2項卻課予社會人員有應邀出席聽證會表 

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僅在有正當理由時方得例外不出席，否則將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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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鍰裁處，實已逾越立法院憲法職權之範圍，亦對被迫出席之社會人員消

2 極不表意自由、營業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造成不合比例之限制D

3 2 、縱認為得課予社會人員出席聽證會之義務，鑑於其本非立法院職權行使

4 之對象，則應僅限於極為例外之情形而應受更為嚴格之限制；換言之，唯

5 有與立法院基於憲法職權之行使有絕對且必要之關聯性，而事先以法律

6 明定邀請出席聽證會之要件並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内，方得為之。甚

7 且 ，參酌釋585，並應以法律明定所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以提供該等

8 社會人員充分且完整之程序保障。基此，系爭法律一第59-6條第1項僅給

9 予5曰之準備期間，顯不符應給予相當準備期間之要求。此外，系爭法律

10 一第59-6條第3項，就聽證會通知單並未要求應記載聽證目的及表達意見

11 或證言事項之關聯性，亦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12 3 、再 者 ’系爭法律一第59-4條規定應遨出席之^會人貝，須經主席同意

13 後 ，由律師、相闞專業人貝或其他辅佐人在場協助。此一方面已悖於釋

14 585應許接受法律協助之要求，另方面並未明定客觀判斷標準而完全繫

15 諸主席個人主觀認定，實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此外，系爭法律一第

16 9-1章未規定應邀出席之社會人員具有對質詰問權利，顯然欠缺釋585適

17 當詰問機制之程序保障》

18 4 、又 ，依系爭法律一第59-5條第2項 ，聽證會得要求應邀出席之社會人員提

19 供資料；若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提供將受罰鍰裁處。然對於何謂「正當理

20 由」，卻付之闕如；就此，亦已違反處罰法定及處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21 八 、系爭法律二關於藐視國會罪之規定，保護法益不明，不具憲法上重要之

22 公益目的；該規定之構成要件並違反法律明確性以及刑罰最後手段性

23 等原則而屬違憲

24 (—）系爭法律二保護法益不明，不具憲法上重要之公益目的

25 系爭法律二所欲保護之法益為何？並不明確。如以系爭法律二所屬章

26 名 為 「第五章之一藐視國會罪」係置於刑法第二編第五章「妨害公務罪」

27 與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體系以觀，或可謂其屬確保立法院體制運作之刑

28 罰規定。然立法院體制於當代憲政主義下之運作，關鍵在於民主正當性之來

29 源及表現民主意志之形式。是以立法院體制之運作所仰賴者主要核心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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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賦予，所應審視者為立委如何不負選民所託而善盡職責，而非繫於調查 

對象之表述。換言之，無論公務員陳述之内容是否構成「虛偽」，均不妨害 

或影響立法院體制之順暢運作，則將「公務員虛偽陳述」之行為入罪化，恐 

不具有刑法所欲保護之法益，而欠缺憲法上重要公益目的之正當性基礎。

(二） 系爭法律二之構成要件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系爭法律二「重要關係事項」與 「虛偽陳述」之要件設計，應係參考刑 

法第168條偽證罪。然偽證罪就「虛偽陳述」與「所侵害之法益」二者間，設 

有 「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之時點限制，且範圍限於與「於 『案情』 

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使右重要M孫之事项範团，均可從補査或鏖判之「桊 

情 I加以限定。然系爭法律二卻僅規定為公務員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時點 

僅定為「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由於質詢與聽證事項之廣泛與通案性，問 

題或將漫無邊際，根本無法事先特定答復或进言所涉之事項範困，亦無法埃 

賁界分是否具重要闢係，將使系爭法律二之適用結果涵蓋過廣*

又陳述是否虛偽？須以陳述内容有事件真實，或存在真相可資對比為 

前提。然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所陳述者未必為其親身經歷，亦 

非均屬事實問題（更多是政策規劃舆執行的良莠舆間題），舆偽證罪所欲規 

範者截然不同，卻採取極為相近之規範棋式舆定義，致使「虚偽陳述」之要 

件更加模构不清，難以適用。基上，系爭法律二除將使公務員輕易被依系爭 

法律一第2 5 條 第 9 項或第59-5條 第 5 項指謫有虚偽陳述而受刑事訴究 

外，其所屬之國家機關亦極有可能因而涉入 不 必 要之政治爭議，並使司法機 

關因該等刑事訴究而應接不暇，有無端受政治紛爭波及之高度風險。

(三） 系爭法律二以刑事制裁為手段*舆刑罰最後手段性之要求有違 

系爭法律二屬於抽象危險犯之設計，亦即預設公務員一有虛偽陳述，本

身即屬法益之破壞而為禁止並處罰（縱使保護法益為何並不明確），並未考 

慮實際造成風險之可能性，更不強調實害之發生。然細繹系爭法律二之要 

件 ，並未充分限定虛偽陳述與侵害保護法益之間的合理關連性，則勢必將涵 

蓋諸多非典型風險或容許風險的行為，顯屬正當性不足之「風險犯」結構。 

且公務員虛偽陳述行為有無入刑化之必要，應嚴守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在 

無法以其他現有憲政秩序或法規範予以實現時方有動用刑罰之適當性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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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且依釋585，對於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之制裁，以裁處罰鍰為限，顯 

見釋憲實務認為罰鍰已屬為達成協助立法院職權行使之適切必要手段。然 

系爭法律二卻以刑罰為制裁手段，且未有「具結」等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之保 

障規定，縝已抵觸釋585，違反比例原則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甚明。

埤 、祈請鈞庭判決如本件聲請之聲明，並先行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於本案判 

決作成前停止系爭法律之適用，並於必要時為適當之處置 

综上，系爭法律不論在程序面或實體規範面，均已與憲法及憲增有重大 

牴觸而屬無效，懇請鈞庭判決如本件聲請之聲明。又因系爭法律已經總統公 

布，將對總統及聲請人等憲法機關權力核心領域與職權之行使，以及人民受 

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即刻造成違憲之侵害，同時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產生 

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有立即予以防免之急迫必要性，爰同時依憲訴法第 

43條第 1項聲請鈞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懇請鈞庭速為暫時處分之裁定【詳 

系爭法律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附件9】以停止系爭法律之適用，並於必要 

時為適當之處置，以鞏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此致

憲法法庭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6 月 2 7  曰

具狀人行政院 

代表人卓榮泰 

撰狀人陳信安教授 

李筌和律師 

賴秉詳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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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附件3】系爭法律修法程序瑕疵一覽表

委 員 會 黨 團 協 商 院 會

事 件 經 籲 4/1 5 :條 文 均 保 留 . *  5/8 : 系 爭 法 律 一 修 正 *  5/17 : 除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2 條 外 | 其

過 與 時 送 院 會 處 理 。 草 案 全 部 協 商 標 的 包 餘 條 文 皆 懂 宣 讀 各 黨 圑 提 出 之 「再

序 暨 違 > 本 案 對 於 具 爭 含 6 8 個 條 文 及 3 個 修 正 」動 議 • 而 未 宣 讀 黨 團 提 出 之

反 之 議 議 之 議 案 逕 為 章 名 | 各 黨 團 之 協 商 修 正 動 議 、委 員 連 暑 提 出 之 修 正 動

事 規 則 保 留 | 架 空 委 員 代 表 僅 就 4 個 條 文 議 及 再 修 正 動 議 等 議 案 。

( 相 關 事 會 貿 質 審 查 議 (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2 • 5 / 2 1、5 / 2 4 ' 5/28 : 僅 宣 讀 各 黨 團 提

件 時 序 案 內 容 之 程 序 。 條 、第 1 5 條 、第 15 出 之 「再 修 正 」動 議 • 而 未 宣 讀 黨

年 份 均 籲 4 / 1 8 、4 / 2 2 、4 / 2 5、 條 之 1 、第 1 5 條 之 2 ) 團 提 出 之 修 正 動 議 、委 員 連 署 提 出

為 民 國 5/6' 5 / 8 :多 數 黨 團 進 行 協 商 討 論 • 隨 即 之 修 正 動 議 及 再 修 正 動 議 等 議 案 。

113 年 ） 提 出 散 會 動 議 • 使 以 民 眾 黨 黨 團 協 商 代 > 依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

少 數 黨 團 所 擬 草 表 已 離 席 、各 黨 團 意 於 院 會 程 序 中 • 議 案 應 經 宣 讀 始

案 無 法 進 入 逐 條 見 分 歧 為 甶 • 宣 布 協 符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要 求 * 然 本 案

討 論 程 序 。 商 會 議 散 會 》 中 多 數 條 文 皆 未 確 實 宣 讀 導 致

> 本 案 多 數 黨 多 > 本 案 於 黨 團 協 商 過 立 委 無 從 知 悉 審 議 之 標 的 為 何 •

次 提 出 散 會 動 程 中 • 僅 就 4 個 條 而 妨 礙 其 等 進 行 實 質 討 論 之 可

議  > 使 少 數 黨 之 文 進 行 協 商 討 論 _ 能 "

立 委 無 法 享 有 各 黨 團 間 就 其 餘 内 *  5 / 1 7 :於 廣 泛 討 論 程 序 中 .未 給 予 少

對 於 多 數 意 見 容 之 協 議 及 商 量 皆 數 黨 之 立 委 充 分 發 言 之 機 會 | 多 數

提 出 批 評 、檢 討 付 之 闕 如 • 使 議 案 黨 即 提 出 停 止 討 論 動 議 | 經 舉 手 表

之 機 會 . 違 反 民 無 法 透 過 論 辯 之 方 決 通 過 後 . 沒 收 廣 泛 討 論 程 序 。

主 國 原 則 之 意 式 提 升 決 議 内 容 之 > 依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9 條 第 3 項 前 段

旨 。 正 確 性 及 品 質 。 規 定 | 廣 泛 討 論 之 流 程 亦 為 院 會

*  5/16 : 立 法 院 院 長 召 二 讀 會 初 步 就 議 案 為 討 論 之 程

開 之 黨 團 協 商 會 議 ■ 序 。然 本 案 多 數 黨 於 此 程 序 中 •

未 就 開 會 事 由 五 （即 以 舉 手 表 決 規 避 前 揭 法 條 之 規

研 商 「系 爭 法 律 一 部 定 • 致 少 數 黨 立 委 發 表 意 見 之 機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等 3 會 遭 到 剝 奪 • 違 反 民 主 國 原 則 保

案 及 出 席 黨 團 協 商 之 障 少 數 之 要 求 。

各 黨 團 人 數 相 關 事 *  5/17 : 多 數 條 文 於 表 決 前 僅 給 予 一

宜 ）為 討 論 • 即 結 束 協 位 少 數 黨 立 委 發 言 之 機 會 • 甚 於 系

商 會 議 。

> 本 案 於 黨 團 協 商 會

爭 法 律 一 第 2 條 表 決 前 未 經 任 何 立  

委 發 言 • 多 數 黨 即 提 出 停 止 討 論 動

議 中 • 根 本 未 為 貿 議 • 經 舉 手 表 決 通 過 後 | 沒 收 逐 條

質 之 討 論 即 散 會 • 討 論 程 序 。

致 黨 團 協 商 會 議 提 參 5/21 : 5 / 2 4、5/28 : 於 表 決 前 僅 給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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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事 效 率 之 目 的 無  

法 達 成 。

一 位 少 數 黨 立 委 發 言 之 機 會 . 多 數  

黨 即 提 出 停 止 討 論 動 議 • 經 舉 手 表  

決 通 過 後 • 沒 收 逐 條 討 論 程 序 •

> 依 立 法 院 議 事 規 則 第 3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 議 案 之 討 論 須 至 少 達 「可  

付 表 決 之 程 度 」。然 本 案 多 數 黨 利  

用 人 數 優 勢 • 不 僅 使 議 案 未 達 可  

付 表 決 之 程 度 即 停 止 討 論 • 亦 剝  

奪 少 數 黨 立 委 意 見 表 達 之 機 會 即  

逕 付 表 決 • 顯 已 悖 離 審 議 民 主 制  

度 之 運 作 。

*  5/17 ' 5/21 ' 5 / 2 4 ' 5/28 : 未 依 可 否  

兩 方 依 次 表 決 •

春 5 / 1 7、5/2卜 5 / 2 4、5/28 : 採 不 記 名  

之 舉 手 表 決 方 式 。

> 在 議 場 有 表 決 器 得 記 名 表 決 之 情  

況 下 • 主 席 逕 依 立 法 院 議 事 規 則  

第 3 5 條 宣 告 「舉 手 表 決 」■然竟 

未 就 各 項 表 決 為 可 否 兩 方 依 次 為  

表 決 . 僅 如 院 會 紀 錄 所 載 ：「在 場  

人 數 〇 人 • 贊 成 ◦ 人 」之 情 形 ■ 

未 就 反 對 人 數 進 行 表 決 ，表 決 結  

果 之 正 確 性 恐 有 重 大 疑 慮 。系爭 

法 律 修 正 程 序 未 正 反 表 決 ，且 未  

表 明 投 票 委 員 意 志 • 人 民 因 無 從  

確 認 贊 成 與 反 對 之 立 委 ■ 將 無 法  

經 由 罷 免 或 改 選 程 序 追 究 個 別 立  

委 之 政 治 責 任 • 使 系 爭 法 律 程 序  

顯 然 悖 於 釋 49 9  _ 立 法 程 序 應 尊  

重 少 _ 代 表 之 意 見 • 以 實 現 程 序  

正 義 意 旨 。

瑕 疵 類

型 與 憲

法 評 價

「逐 條 討 論 程 序 」未 

為 實 質 討 論 ；未 予 少  

數 黨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程 序 」

未 為 實 質 討 論 未 宣 讀 議 案 ；未 給 予 立 法 委 員 充 分 表  

示 意 見 之 機 會 ；未 依 可 否 兩 方 依 次 表  

決 ；以 不 記 名 舉 手 表 決 方 式

4 均 已 達 重 大 明 顯 瑕 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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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附件4】立法院議案審議動態及新聞媒H報導表格

時間點 立法院議案審 

議動態（正在 

進行或即將進 

行之急迫性）

對應系爭法律 扼要摘錄系爭法律侵害憲法所保障 

權利或憲法保障公益

113.2.7 傅崐萁嗆「讓 系爭法律一第 1 .系爭法律一第45條至第46條 、第

政府找不到人 45條 至 第 46 46-2條至第48條、第50-1條至第53

當部長」；國民 條 、第46-2條 條關於調查權行使之規定，牴觸

黨立法院黨圑 至第48條 、第 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以及

總召傅崐萁主 50-1條至第53 釋585就立法院調查權行使所揭

張成立國會特 條 、第59-1條 示之組織形式、法律明確性原則、

偵組1 至第59-9條暨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比例原則

113.5.6 立法院交通委 刑 法 第 141-1 2 . 系爭法律二關於藐視國會罪之規

員會「鏡電視 條 定，保護法益不明，不具憲法上重

申設及後績爭 要之公益目的；該規定之構成要

議調閱專案小 件並違反法律明確性與刑罰最後

組」成立2 手段性原則而屬違憲。

113.5.7 立法院程序委 系爭法律一第 1 .系爭法律一第29條規定，違反民

員會，封殺行 29條 、第 29-1 主正當性、權力分立與制衡等原

政院函送立法 條、第30條、第 則及釋5 85

院的國家通訊 30-1條 、第 31 2 . 系爭法律一第29-1條及第30條第

傳播委員會 條 3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

(N CC) 人事 原則，並侵害被提名人消極不表

同意權案列入 意自由及資訊隱私權

1 E T today新 聞 雲 ，「傅 fig其 嗆 「讓政府找不到人當部長」綠 委 ：下架民進黨換來 5 4 席傅崐萁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40207/2679840.htm%E3%80%82
2 聯 合 報 ， 「立 院 通 過 了 ！ N C C 三 日 内 須 提 供 鏡 電 _視 資 料 」 ， 

https://udn.com/news/stoiy/7238/7944914 : 中央社，「立院缚過臨時 提 案 NCC 3 天内須提供鏡電視 

案資料」，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506006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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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報告事項 

3 0

3 . 系爭法律一第 3 0 -1條 「不予審 

查」，違反釋6 32所揭示之憲法機 

關忠誠義務

113.5.10 民眾•黨團主張 系爭法律一第 1. 違背蕙增修4條3項規定

新任總統 520 15-2條 、第 15- 2 . 破壞釋6 2 7總統與行政院長行政

後到國會進行 

國情報告，應 

「依序回答」3 4

4條 權之劃分

113.5.24 藍 喊 「調查權 系爭法律一第 1. 系爭法律一第4 5條至第4 6條 、第

查弊」要揭開 4 5 條 至 第 46 4 6-2條至第48條、第5 0 -1條至第53

「高端、超思 條 、第4 6 -2條 條關於調查權行使之規定，牴觸

蛋、光電」黑箱 至第4 8條 、第 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以及

爭議5 5 0 -1條至第 53 釋5 8 5就立法院調查權行使所揭

113.5.30 跟釋憲搶時間 條 、第5 9 -1條 示之組織形式、法律明確性原則、

藍委：將速查 至第5 9 -9條暨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比例原則。

弊案6 刑 法 第 141-1 2 . 系爭法律二關於藐視國會罪之規

113.6.2 國會調查權 

藍鎖定超思、 

疫苗案7

條 定，保護法益不明，不具憲法上重 

要之公盈目的，該規定之構成要 

件並違反法律明確性與刑罰最後

113.6.14 超思採購2500 手段性原則而屬違憲。

3 中 央 社 ，「藍 封 殺 N C C 人 事 同 意 權 案 民 進 黨 團 ：踐 踏 國 會 職 權 」，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507027Laspx °
4 聯 合 報 ，「國 情 報 告 怎 詢 答 ？ 民 眾 黨 提 「依 序 回 答 」 折 衷 」 ， 

https://udn.com/oews/story/6656/7955017%E4%B8%AD%EF%BC%9B%E5%82%B3%E5%AA%92 
%EF%BC%8C%EF%BC%8C%E3%80%8C%E5%9C%8B%E6%83%85%E5%A0%B1%E5%91%8A 
%E5%BC%SF%EF%BC%9F%EF%BC%9F ; 震傳媒 ^ 國情報告方式？ 民眾黨團提折衷方案：依 

序詢答」，https://www，zmedia.com.tw/Document/NewsDetai1/29398
5 E B C 東 森 新 聞 ，「藍 喊 調 查 權 查 弊 』 要 揭 開 『高 端 、超 思 蛋 、光 電 』黑 箱 爭 議 」， 

https://news.ebc.net.tw/news/poIitics/4223 51
6 聯 合 報 ， 「 跟 釋 憲 搶 時 間  藍 委 ： 將 速 查 弊 案 」 ，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75/7997307?from=udn_ph2_menu_v2_main_cate%E3%80%8 2 。

7 T V B S ，「國 會 調 查 權 估 7 月 啟 用 ！‘ 臺 委 、 七 『_超 思 雞 蛋 案 』」 ，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251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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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顆進口蛋  

「沒簽合約」 

民眾黨喊國會 

改革第一個調 

查案8。

8 太 報 ，超 思 採 購 2 5 0 0 萬 顆 進 口 蛋 「沒 簽 合 約 」 民 眾 黨 喊 國 會 改 革 第 一 個 調 查 案 • 
https://w^r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4&SerialNo=203978%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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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ilj 酔^^9 傅崐萁嗆「讓政府找不到人當部長」 綠委 ：下架民進钂換來54席傅崐萁丨ETtoday政治新閎丨ETtoday新聞雲

▲國民黨立院黨囲總召傅輥萁。 （圓/ 記者李敏康圖

記者杜冠霖/ 台北報導

針對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順萁主張成立國會特偵組，也嗆聲不會讓「民進黨秦養的家禽、家畜」來擔任首長、 「讓民 

進蒸政府找不到人當部會首長」 ，對 此 ，民進黨立委洪申翰今（7 曰）表 示 ，先不講傅崐萁個人的違法前科，國民黨團這 

種 「心願J ，不就是想譲更少人才為政府服務，這到底是立法院，還是黑道在恐嚇火拼？有些人覺得要下架民進黨，但上 

架的居然是「54席的傅崐萁們J 。

[两告]娟繼鑛往下閲嬗...

洪申翰表示，國民黨新任總召傅崐萁，公開喊出來的目標是「讓民進篛找不到人當部會苜長」 ，也是國民黨一干立委 們 ， 

配合傅崐萁拋出「國會特偵組」 ，這一連串違憲擴權的目的>就算快放年假了，但還是為這兩週國會裡的荒誕，感到莫名 

的憤怒。

洪申翰認為，先不從黨派的角度來看，也先不講傅崐萁個人的違法前科，自己真的很想知道，國民黧團這種「心願J ， 

「要讓民進黨找不到人當部會首長J ，不就是想譲更少人才為政府服務，這會讓台灣更好嗎？這到底是立法院，還是黑道 

在恐嚇火拼？

洪申翰坦言，這次立委選舉的結果，民進黨必須非常虛心地蹲下來檢 討 。但也需要讓社會看到，有些人覺得「下架民進 

黨J ，是一種民主政治權力的制衡，但不要忘了同時要看，所 以 是 「上架」了什麼？

洪申翰表示，當台灣社會再給國民黨一次機會成為國會最大黨，赫然發現，上架的居然是「54席的傅崐萁們」 。他們不是 

以台灣更好為目標，而是滿腦子「政權我拿不到，那我就要搞到讓你也倒店J ，這種魚死網破的黑道威脅。面 對 「傅崐萁 

們J ，當然不會就範，但也需要大家看清楚，經過一場選舉，現在正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威脅？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40207/2679840,htm ♦ 032 1/2

https://www%3cettoday.net/news/20240207/2679840,htm


2024/6/24 中 锒 :41 立 院 通 過 C C E 归 內 須 提 供 j 賺 鍾 禪 _ _ 合 新 聞 網

立 院 通 過 了 ！ N C C 三 曰 內 須 提 供 鏡 電 視 資 料

2024-05-06 1 0 : 4 5 聯 合 報 / 記 者 林 海 / 台北即時報導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舉行「鏡電視申設及後續爭議調閱專案小組」第二次全體委員會 
議 ，NCC主委陳耀祥出席。圖/ 本報系資料照片

立法浣交通姿.3.會今雄行_鏡亀視申設及後續手铋調闕#案小矩！第 次 會 謙 ，經過衣 

決後，遇過围民黨舆民眾業立姿共同提出的臨時提案，湾7F弍發文紿NCC，耍求儘速提 

供調閱文件>=

今日衣決以7票n 成 、6票反靶，通過提案，而NCC土委院澉祥強訥，並未拒轾提供資 

:卜-，只定S 按照枉序，司以提供的一定處埕。

對於立蚤枇FNCC•丨5绍提'共資恥，陳逋祥衣示，只罡2 鍪活特定逯察，憲法卜IM得很渍 

楚 ，所以調阅小組*示意M.，哪些耍處埕，只耍司以提供的，一定處理。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7944914中 ；$ 社 . . 「立院通過時提提Q 3 3 1/7



2024/6/24 中午 12:5〇 立院通過臨時提案NCC 3天内須提供鏡電視胃料丨政治 I 中央社CNA

玛盔赴立法院國M 報 告 賴 總 統 ：國 職 權修法釋.出來後苒決定

首頁/政治

:視風波

I1 :1 … 即 時 政 治 國 際 兩 岸 產 經 證 券 科 技 生 活 社 會 地 方 文 化 運 動 娛 樂 影 音 專 題 媒 體 識

丄^ 兀 7£2713111：1«1"夺 3疋 苯 1>1、(̂ - 。八 1,、」次 ：1疋 1六 峨 电 饥 张

資料
2024/5/6 11:59 ( 5/6 14:28 更新 >

圖為鏡新間麥兒風與攝影機•（中央社檔案照片）

l- ^ ； (中央社記者王承中台北6曰電）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鏡電視調閲專案小組今天表決通 

過臨時提案•要求N C C在3天内提供鏡電視案相關資料。NCC主委陳耀祥表示•並未 

>  拒絕提供資料.只是要按照程序.可以提供的一定處理。

f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鏡電視申設及後縯爭議調関專案小組」今天畢行第2次全體委員

會議•討論文件調閲目前進度及後縯處理等相關事宜•遨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 NCC ) 主委陳耀祥列席。

https : / / w w w .  cna. com .tw/ ne ws/ai p I/2024050600,69.as px 034 1/4



提 供 的 ，一定處理 *

2D24/6/24中午12:50 立院通過臨時提案N C C  3天内須提供鏡罨視案資料|政治|中央社C N A

霤明哲指出•有不少調閲的內容•是N C C 本來就公開的資料•卻被拒絕•他批評陳 

耀祥傲慢藐視•擺明是要等著撐過任期•但調閱小組遢是要調•這是立委的職權•

民進黨立委蔡其昌表示•當年民進黨圑缌召柯建銘要調閱時任檢察總長黃世銘與總統 

馬英九通聯記錄未果•才有了729號 釋 憲 ，後來綠營也尊重釋憲結果*如果大家有意 

見可以再提釋憲•不過•他表 示 •站在立委角度•調閱小組提的很多內容》N C C 應 

該是可以提供資料，只要未遠背法令。

會議主席林國成說•一定捍衛立法院尊嚴•請N C C 趕快盤點•可以提供就提供•至 

於偵查不公開的部分•註明清楚就好•希望理性監督•不要讓立委用職權•逐條全部

公 開 。

釋字第729號明確規範立法院的調閱權*解釋文指出•對於偵查中案件•基於櫂力分 

立與制衡原則•立法院不得向檢察機關調閱卷證•若想調閱已偵結案卷•也須符合特 

定條件•（編 輯 ：楊凱翔）1130506

我不用用撤心手

現在台灣三大電倌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主委陳耀祥（中）6曰在立法院表示*調閱資料' 提供資料都需 

要遵守程序•依照憑法規定處理> NCC認為鏡罨視案是個系問題•大法官解釋很濟楚•僅法律 

案 、預算察、條約案.或其他重要事項■才有調閱問題。中央社記者鄭傑文攝113年5月6曰

#林國成 #陳級祥 #钧明哲 #镜罨視

延伸閲讀

•立院調閲鏡■視案資料陳耀祥：依窸法規定處理

https ://www. cna. com .tw/news/ai p l/202405060069.as jlx 035 2/4



2024/6/24 中午 12:53 震傳媒Z.media择點新間國堉報告方式？民眾黨圊提折哀方案：依序詢答

國情報告方式？ 民眾黨團提折衷方案：依序詢答 〇  ©

2024/05/10丨湯遒哲綜合報導 丨 麟 綱

( _ / 楊費楨C h r is t in a臉 書 ）

立法院院會今 { 9 ) 日討論緦統國情報告事宜■國民盖團昨日稱 • 國民黨對於國情報告的方式不預設立場♦對 此 ■民眾_ 立委張啟 

摧 表 示 _民眾黨團在即問即答、統問統答兩極化間 _傾向採取折衷的「依 序 詢 答 方 式 ■此詢答有多種方式•例如由各黨代表輪 

流詢K 1或2次 、緦統回答3次或6次 =

民眾黨團今早召開記者會時.媒體問及.準緦統賴漘德赴國情報告將採用什麽方式？黨團缌召黃團昌回應.總統到國會進行國慵 

報 告 •在「憲法增修條文」裡已有明確規範■因此民眾黨團在今天院齒 時 ®正式提案•邀請賴清德5/20就 任 後 ，到國曾進行國情 

報 告 。

黃國昌指出.民眾黨團的提案中.緦統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時•應遵循相關程序、依法辦理；賴溥德在國情報告進行的方式和傾 

序•也是依法辦理♦ 至於是依什麽法辦理■他期待依照5/17國會改革完成二讀■三謓後•新修正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

「就看最後三讀條文過的版本是什麼•就用那個版本•」黃國昌強調•新國會■新民思迎接新緦統•當然要用新通過的立院職權 

行使法.否則還用過去殘破不堪的國會法治•恐伯不符人民期待•

張啟指補 充 國 民黨要求即問即答、民進黨則要統問統筌•民眾# 傾向依序回答•「依序回答彈性最大■所以5月17日的通過哪 

個版本•就知遒按照娜個版本來 j  ; 民眾黨作為國會的關鐽少數.在即問即筌、統問統答'的兩極化之間•主張一 僩折衷的方式 • 
提出依序回笺•此詢笺有很多種方式.可能三黨各派代表輪流詢問1次或2次 、緦統回答3次或6次 .逭也是一稽方式 *

https ://www.zmedi a. com .tw/D o cu m ent/N ewsOetai I/29398 03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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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扭24 中午 12:53 卺傳媒Z.mediaM點新閻國情報告方式？民眾*圍提折衷方案：依序詢答

國情報告方式？ 民眾黨 團 提 折 衷 方 案 ：依序詢答

2024/05/丨0 丨湯道哲綜合報導

〇  ©

I政治新聞 I

( 圔 / 楊寶楨Christina臉 書 ）

立法院院會今 （ 9 ) 日討論總统圃情報告事宜■國民黨團昨日稱 • 國民黨對於國《報告的方式不預設立場 • 對 此 •民眾織立委張啟 

夺g 表 示 民 眾鐵闔在即問即答、統問統答兩極化間■傾向採取折衷的「依序詢答 j 方 式 ■此詢答有多稽方式•例如由各黨代表轅 

流詢問 1或2次 、總統回答3次或6次 ♦

民眾黨團今早召開記者會時 . 媒體問及 . 準總統賴漓德赴國情報告將採用什麼方式？黛團緦召黃團昌回應總統到國會進行囲惆 

報 告 • 在 「惠法坩修條文 j 裡已有明確規範 因 此 民眾黨闔在今天院金時會正式提案 • 道請賴灣徳5/20就 任 後 •到國會進行國倩 

幸8告 。

黃國昌指出 民 眾 議圉的提案中緦統到立院進行國惝報告時 . 應遵循相關程序、依法辦理；赖清德在國情報告進行的方式和順 

序 . 也是依法辦理 ♦ 至於是依什麼法辦理 . 他期待依照5/17國會改革完成二譆、三 讀 後 . 新修正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 ♦

「就看最後三謓條文過的版本是什麽 . 就用那個版本 • j 黃國昌強調 • 斬 國 會 、新 民 思 迎 接 新 緦 統 當然要用新通過的立院職權 

行 使 法 • 否則還用過去殘破不堪的國會法治 . 恐怕不符人民期待 •

張啟楷補充 . 國民霞要求即問即筌、民進鐵則要統問統答 • 民眾鐵傾向依序回筌 • 「依序回答彈性嬝大 所 以 5月17日的邁過哪 

個 版 本 • 就知遒按照哪個版本來」 ；民眾黨作為國會的關继少數 在 即 問 即 答 、统問統答的兩極化之間■主張一個折衷的方式 • 
提出依序回答 • 此詾 答 有 很 多 穩 方 式 可能三黨各派代表輪流詢問1次或2次 、缌统回答3次或6次 . 這也是一種方式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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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6/24 中午 12:54 藍喊「調查權査弊」要揭開 ■̂高喘、超思蛋、光電」黑箱爭議 | 東森新間 ：新間在哪東森就在娜裡

藍 喊 1 周 查 權 查 弊 」 要 揭 開 「高 端 、 超 思  

蛋 、 光 電 」 黑 箱 爭 議

2024-05-24  2 1 : 2 5東森新聞 聽新聞 00:00

朝 野 立 委 因 為 國 會 改 革 法 案 • 爭 鋒 相 對 。（圖 / 東 森 新 聞 ）

朝野立委因為國會改革法案爭鋒相對，一早國民黨立 

委 ，再度針對外界議論的「國會聽證、調查權」釋疑* 

藍營表示•調查權並非每一個人都能調查，也不會涉及 

無辜老百姓，主要調查的案件，是像高端疫苗、快篩、 

超思進口蛋、台南光電等類型的案子，一旦修法過關• 

有利立委查弊。

https: //n ews .e bc.net. tw/ne ws/ pol itics/422351 038 1/3



2024/6/24 中午12:54 藍嘁「調查權查弊」要揭開「高端、超思蛋、光電」黑箱爭議| 東森新聞：新聞在哪東森就在哪裡

藍委輪流開罵|如果國會改革法，一旦修過就可以知 

道 ，官員誰該為買過期巴西蛋負責。

立 委 （國 ）謝 龍 介 ：「你來看我的故鄉台南•可惡至 

極 _官商勾結|做太陽能公司 > 資本額10萬 ，經過4 

年 |資本額從10萬變5億 。」

談到台南光電弊案，謝龍介氣炸了！立 委 （國 ）謝龍 

介 ：「都是國家的錢•從銀行搬的錢，也都是你們的 

錢 ° 」

為何國會改革中.立委有調查權，藍委強調這樣才能查 

弊 •且對象是政府機關、部 隊 、法 人 、團 體 |或社會上 

有關係人員提供文件、資料♦ 若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 

供 者 •送監院調查•而法 人 、團體或社會上有關像人 

員 |違反規定才處罰鍰•重點來了！

立 委 （國 ）陳玉珍：「很多民眾擔心說•調查權是每一 

個人都調查|我告訴大家什麼不能調查，可不可以把王 

定宇跟顏若芳叫過去•問他們有沒有共用馬桶|搶廁所 

是不是踩著背進去，不 行 。」

金門坦克陳玉珍超嗆•為何藍白要推國會改革法|就是 

這麼簡單，立 委 （民 ）陳 冠 廷 ：「一般的民眾、一般的 

企業.都可以接受國會類似這樣的調查，如果不調查就 

要罰款•請問這符合憲政體制嗎？」

立 委 （國 ）陳玉珍：「我們只能針對有相關的疫苗、雞 

蛋 、快 篩 |這些東西好嗎？所以大家不要被民進黨騙

https ://n ews. e be, net.tw/ne ws/p oliti cs/422351 039 2/3



2024/6/24 中午 12:54 藍喊「調查權查弊」要揭開「高喘、超思蛋、光電』黑箱爭議|東森新聞 ：新聞在哪東森就在哪裡

了 。」

藍營再批，這些內容都是過去民進黨立委的主張。

立 委 （國 ）李彥秀：「不論是總統應到立法院做國情報 

告 _不論是國會應該要有調查權，這都是過去包括現 

在•美國、德 國 、南韓都有的調查權•有什麼不能修 

的*民進黨到底在怕什麼|這就是民進黨標準的雙標* 

說諝不打草稿，這就是民進黨最不要臉的地方。」

藍營猛打查弊•要把過去8年疑慮案件，透過國會改 

革 ，一次查好查滿。

https ̂/n e ws .ebc. net.tw/n e ws/politi cs/422351 040



2024/6/24 中午 12:54 踉釋憲搶時間藍委：將速查弊案[國會改革案三謓丨要聞|聯合新間網

跟釋憲搶時間藍委：將速查弊案
2〇24-〇5-3〇〇土1 4 接合報/ 記架王千哀、林铭和-土宏舜/ 台让《辑 國民 3i

國民黨團首席S」書記長林思銘锐 .法案公布後 .國民黨團就音趕快查 弊 衆 ，图 / 林思銘辦公室提供

立法院前天三 S 通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案及刑法增訂「藐視國會罪」 . 民進M 團表示一定轚謓 釋 寒 ♦ 
由於七名大法官將於十月底卸任 . 國 民 黨 立 委 擔 憂 「綠 友 友 」大法官金趕在卸任前宣判遠憲 . 因 此 .將 於  

法 案 公 布 後 • 把握 時 間 苜 弊 案 • 凸顯逋次修法的必要 ♦

法界人士 則 表 示 • 依前年上路的甭法訴訟新制運作來看 • 甭法法庭裁定暂時處分與判決「不曾太慑 」 ■

法界人士也 說 一 旦民進黨立委 a a 栳 憲 只 要 累 件 「繫 屬 j 憲 法 法 庭 • 除 s a 人 s a 外•甭法法庭也可 

以依職權對爭辙的法 律 裁 定 暫 時 處 分 • 讓 结 營 眼 中 的 「國會擴權法 案 』能暫停 w 施 ■但 g 時處分也有時 

限 . 在本案作成判決或超過六個月都會失效《

目前十五位大法官中 . 許 宗 力 、蔡 炯 煅 、許 志 雄 、張 瓊 文 、5 瑞 明 、® 森 林 、黄昭元等將於十月卅一日卸 

任 • 新任大法官人事將由新國舍行使同意權•亦即有近半數大法官須在目前國金在野籯占多數的惘形下換 

血 ，

執 業 律 師 、前立委李 ft•敏 表 示 •憲法法庭的審理期間區間不一  • 從兩個月至十一年的案例都有•依憲法訴 

訟 法 第 卅 條 • 除本法 別 有 規 定 外 • 判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大法官現有緦額過半 

數同 S 。換 言 之 • 目前現任二名大法官將於十月底任期屆滿 • 如立法院決議否決新任大法官之任命•將僅 

剩八名大法官在職，不足十名參與評議 • 因此在十月前宣判的可能性高。

國民窯立委翁嘵玲則呼籲，負責任的大法官應考慮是否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做出憲法法院判決•如杲不行的 

話 * 應該等到新大法官全數上任後 • 再只處理這個案子會比較好。

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林思銘說 • 法 案 公 布 後 * 國民黨團就會趕快查弊案 • 查 出 成 縝 • 藉 此 證 明 •這次的 

國會改革修法真有其必要性。

https://udn.eom/news/story/123475/7997307?from=udn_ch2_menu_v2_rr̂ ) 4 ĉ te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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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調查權估7月啟 用 ！ 藍委鎖定「超思雞蛋案」

紀脅粘裒*  /«»?謝文祥牦S ,—  ~
B 沛畤間：2024WS/1O 14:32 | 小 I. 中 i 大
S  後*析時 IBI : 2024/06/10 14:32 *----*

2024/6/24中午12:54 國會調查權估7月啟用！ ^ 鎖 定 「超思雞蛋案」| TVBS新聞網

B1/TVBS

f i m 對立法院三謓通過的國會改革法案提出覆議案 ' 不過凰E 邀評估最快在7月能夠行使調查權 ‘ 但怎麽行使藍營有不同聲音•有 

立委主張比照「檢察官辦案模式」 • 甚至立委翁曉玲提出設立「立法院網查官」 ■對此國民黨立院書記畏洪盂楷表示•之後會在 

黨圔大會「凝聚共識」 T 倒是要調查的弊案多人有共識要鎖定「超思雞蛋案 J  •

立法院長韓國瑜 (05.2 8) : 「條文修正通過《 J

歷經四次院會才完成的國會改革法案三縯•行政院提出覆議案 .綠營立委也喊話聲請釋憲■不過藍營評估首度調查權仍可在七月初啟 

用 ■但怎麼執行網查權是挑戰開始■有國民黨立委認為■應該全程公開透明■不過檢察官出身的立委吳宗憲則認為•應 比 照 「檢察官 

辦案模式」 •涉 嫌 機 密 •隱私不宜公開 _

立委 (國)陳 玉 珍 ： 「希望在我們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覆議通過後■行政部門不要再提出任何阻擾這個法律施行的任何的芋段•尤其 

在釋憲方面 I 也不要再拭圔想提出禁止處分的這個做法 * j

用盡全力要來推動調查權 . 不過怎麼使用藍 ® 有 不同聲音 ■國民 _ 立委翁曉玲則主張 .設 立 「立法院調查官」 •但恐涉及二次修法有 

難 度 ！

立委 (國)洪 盂 楷 ： 「我們也會在之後的窯團大會凝聚共識 .但短期之內要做二次修法■是不太可能的事倩 。」

立委 (國丨葉元之： 「技術性的問題大家還在討論■比較沒有共識•不過要調查什麽大家比較有共識。j

https://news .tvbs.com.tw/politicŝ 2512742 04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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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Z4/6C4 中午12:54 國會調查欉估7月啟用！ 藍委鎖定「超思雎蛋案」|TVBS新閏網

黛內論調還未一致 • 翁曉玲強調能不修法•先以現有的編制人員來調度•畢竟這可是耗費九牛二虎之力才通過•調查目標倒是有共 

識 • 先鎖定民生的•■超思難蛋案」。

立委(國)張嘉郡：「超思難蛋的確是最熱烈討論的 • 但這也只是冰山一角 • 主要的目的遠是希望■行政院不要發生私相授受的國利行 

為 * 」

國民黨磨刀霍霍 . 先揭開長期弊案 • 但怎麽行使「調查權」 . 身為關鍵少數的民眾黨 . 隔岸顴望先不表態 •

立委丨眾丨林國成：「有嚴謹調查制度 • 非個人委員可以行使調查。」

換句話說貢際一點 • 先在三讀條文內發揮調查權限 • 想要精進下一步再來談 •

https ://news.tvbs.com.tw/politics/2512742 043 2/2



2024/Q/24 中午 12:55 超思買2500萬顆進口蛋「沒簽合約」 民眾黨：很適合當國會首例調查案--上報/焦點

超思買2500萬顆進口蛋1 5 簽合約」 民眾黨：很適合當國會 

首例調查案

上報快訊 / 林士芬 2024年06月14日 15:50:00

分享：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張啟措今天直言• 畜產會向超思採購2500萬顆雞蛋竟沒簽合約• 很適合當國會改革後第一個調查的案子* (王侑聖 

摄 ）

去 年 全 台 鬧 蛋 荒 農 業 部 為 了 解 決 問  

題 ' 啟 動 尋 案 進 口 雞 蛋 。不 過 | 1 人 公  

司 、資 本 額 僅 5 0 萬 元 的 「超 思 」 •卻能 

拿 下 上 億 元 進 口 蛋 採 購 案 • 引 發 外 界 質  

疑 。對 此 • 民 眾 黨 立 委 黃 國 昌 、張 啟 楷  

今 天 （1 4 日 ）直 言 • 畜 摩 會 向 超 思 採 購  

2 5 0 0 萬 顆 雞 蛋 竟 沒 簽 合 約 • 很 適 合 當 國  

會 改 革 後 第 一 個 調 查 的 案 子 。

針 對 國 會 職 權 修 法 爭 議 ，黃 國 昌 說 明 ，過 去 一 段 時 間 有 非 常 多 的 討 論 • 對 於

民 眾 黨 所 推 動 的 國 會 聽 證 調 查 制 度 、人 事 同 意 權 審 查 的 強 化 等 兩 大 改 革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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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過 去 即 使 有 些 媒 體 人 抱 持 著 比 較 挑 戰 • 或 批 判 不 同 意 見 • 他 也 很 坦 然 地  

到 第 一 線 直 球 對 決 ；希 望 民 進 黨 不 要 躲 在 自 己 的 資 源 背 後 • 繼 續 鋪 天 蓋 地 的  

散 布 假 訊 息 ■ 把 事 情 說 清 楚 講 明 白 。

黃 國 昌 表 示 . 他 想 用 具 體 例 子 讓 大 家 了 解 修 法 的 重 要 性 . 他 昨 天 在 經 濟 委 員  

會 針 對 「超 思 蛋 」 爭 議 再 度 質 問 農 業 部 ；但 農 業 部 卻 回 應 • 政 府 跟 超 思 買  

2 5 0 0 萬 顆 雞 蛋 「沒 有 合 約 」 • 這 不 是 我 們 跑 去 柑 仔 店 買 一 盒 雞 蛋 • 一 手 交  

錢 、一 手 交 貨 . 「2 5 0 0 萬 顆 雞 蛋 沒 合 約 、大 家 相 信 嗎 ？ 」

黃 國 昌 也 說 | 在 他 逼 問 後 • 農 業 部 才 坦 承 有 做 行 政 調 查 報 告 | 確 實 發 現 有 異  

常 狀 況 • 有 一 些 蛋 不 是 超 思 直 接 跟 日 本 進 □ • 而 是 中 間 還 有 個 貿 易 商 。新國 

會 到 現 在 . 已 3 、4 個 月 過 去 . 農 業 部 到 現 在 才 紅 不 住 謊 言 . 他 也 拜 託 農 業 部  

不 要 藏 ■ 全 國 都 很 關 心 . 趕 快 交 出 行 政 調 查 報 告 。

黃 國 昌 強 調 | 台 灣 需 要 做 的 事 很 多 | 不 能 一 直 停 留 在 單 一 事 情 上 ，因 為 我 們  

要 查 、處 理 的 . 從 光 電 弊 案 • 以 及 雞 蛋 還 有 很 多 事 ■ 這 些 事 希 望 能 在 國 會 聽  

證 程 序 後 • 都 能 還 原 真 相 ■ 徹 底 打 擊 貪 腐 不 法 。

張 啟 楷 補 充 • 超 思 案 有 新 進 度  > 很 適 合 當 國 會 改 革 後 第 一 個 調 查 委 員 會 調 查  

的 案 子 。農 業 部 去 年 進 口 約 5 0 0 0 多 萬 顆 過 期 雞 蛋 • 連 賣 都 沒 賣 出 去 • 從 進 口  

到 銷 毀 . 共 花 費 1 0 億 人 民 納 税 錢 。

張 啟 楷 指 出 ■ 超 思 前 年 才 成 立 、資 本 額 5 0 萬 • 負 責 人 只 出 資 1 0 0 0 元 •在前 

年 馬 上 承 包 上 億 元 的 進 口 日 本 蛋 | 隔 年 承 接 巴 西 蛋 進 口 ；加 上 有 兩 家 雞 蛋 進  

口 商 . 結 果 超 思 進 口 2 5 0 0 多 萬 顆 . 沒 有 合 約 . 但 另 外 一 家 僅 5 0 0 多 萬 顆 • 政  

府 卻 有 簽 訂 合 約 | ^ 這 不 是 去 菜 市 場 喊 價 • 農 業 部 、中 央 畜 產 會 跟 超 思 竟 然  

一 個 合 約 都 沒 有 ，這 會 不 會 太 離 譜 ？ 」 （責 任 編 輯 ：許 雅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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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5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13卷 第 4 0 期 院 會 紀 錄  

認為人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剛 才 啓 楷 委 員 講 得 非 常 好 ，啓 楷 委 員 講 得 非 常 好 ，我 們 來 自 全 國 所 有 的 角 落 ，我們希望賴清 

德準總統聽到全國人民選出來的立委們代表他的選區發出來的聲音，所以我在埴裡提出我個人 

的 主 張 ，我 的 堅 持 是 每 一個立委都要可以講話，而 不 是 推 派 代 表 ，請問有誰可以代表文山區的 

選 民 想 要 講 的 話 ？你 告 訴 我 ，只 有 賴 士 葆 嘛 ，對 不 對 ？你 不 讓 我 講 ，我 代 表 文 山 區 要 來 講 啊 ， 

時 間 可 以 短 ，為 什 麼 ？不 一 定 要 1 5 分 鐘 ，老 柯 ，你 聽 清 楚 ，不 一 定 要 1 5 分 鐘 ，我是提問題嘛 

=一 二 三 四 五 講 完 ，我 覺 得 一 個 人 5 分 鐘 ' 1 0 分 鐘 都 可 以 ’你們朝野協商的時候好好去協商， 

但 是 我 要 求 的 是 真 的 做 到 ，今 天 如 果 能 夠 成 ，賴 清 德 來 是 寫 歷 史 喔 ，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一個 

進到國會的總統叫做賴清德，走 路 有 風 啊 ！台子誰搭給他的？在 座 各 位 ' 1 1 3位立委搭給他這樣 

一 個 台 子 ，而 且 我 們 已 經 講 了 ，不 會 搗 蛋 的 ，我 們 講 好 了 ，但 是 我 最 後 再 強 調 一 遍 ，讓所有委 

員都能夠把意見表達出來，時間可以再談•謝謝 *

柯 委 員 建 銘 ：你去看職權行使法的規定•

主 席 ：謝謝賴士簾委員《

報 告 院 會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逕付二讀。

國民篱篱團提 案 ：

案 由 ：

本院國民黨團針對院會議程討論事項第一案，建 請 逕 付 二 讀 並 照 案 通 過 ，是 否 有 當 ？敬請公

決 。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A 法院黨團

傅棍萁 洪孟楷 林思銘

主 席 ：請 問 院 會 ，有 無 異 議 ？ （無 ）無 異 議 ，本 案 逕 付 二 讀 •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交付黨團協商。

民進黨黨團提 案 ：

案 由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立法院第 11屆 第 1 會 期 第 1 3次會議議事曰程討論事項第 1 案 ，提 

請 交 黨 團 協 商 •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

柯建銘 吳思瑤 莊瑞雄

主 席 ：作 以 下 之 決 議 ：交 付 載 團 協 商 ，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報 告 院 會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蕙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得聽 

取總統國情報告；另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立 

法院得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得樹立良好之憲政精神，體現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由是，賴清德準 

總 統 202 4大選前，曾多次公開拋出願推動憲政改革及司法改革，國人 

亦亟欲了解新政府對於能源配置、推動淨零轉型之路徑、勞彳呆與健保改 
革方案、與確保國家主權與安全等重要議題，為樹立良好的憲政慣例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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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深化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於新任行 

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邀 

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並依法回應立法 

委員提出之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 席 ：第二案是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決議： 「本院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依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邀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並 

依法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口」一案 > 請議事人貝宣讀提案内容。

台灣民眾蒹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另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立法院得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國情報 

告。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得樹立良好之憲政精神，體現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由是， 

賴清德準總統2 0 2 4大選前，曾多次公開抛出願推動憲政改革及司法改革，國人亦亟欲了解新政 

府對於能源配置、推動淨零轉型之路徑、勞保與健保改革方案、與確保國家主權與安全等重要 

議題，為樹立良好的憲政慣例暨典範，深化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 

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邀請賴清德總統 

至立法院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並依法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是否有當？請公 

決案，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图

黃國昌 呉舂城 陳昭姿

麥玉珍 林國成 林憶君

張啓槽

主 席 ：報 告 院 會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大體 

討論後即議決交付審査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現在請提案的台灣民眾黨黨團代表黃委員國昌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國昌：（1 2時 1 6分）院長、本院委員《我國自從進行了憲政改革改採單一國會的制度之後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總統曾經來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2 0 2 4年臺灣選出了新的總統，也產 

生了新的國會，此時此刻，我們共同肩負了非常嚴肅的憲政使命，要為我國立下一個良好的憲 

政慣例*我們邀請總統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我們也期待總統到新國會的時候能夠察納雅 

言，聽得進去各個不同黨派的立委、各個不同區域的立委，對於新的總統接下來要推動國政所 

提出來的懇切建言•

台灣民眾黨在這一次提案的内容當中，我們並沒有做任何的預設，沒有預設我們的賴清德總 

統當選人要透過什麼樣子的形式來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來的問題。我們在提案的時候，我們說的 

是依法回應，因為我們在提案的時候’從來沒有預設賴清德總統什麼時候會到國會來，而那個 

時候國會依法生效的法律又是做什麼樣子的規定• ■

剛剛韓國瑜院長在後面召集各黨團的代表進行了意見交換，我們非常誠懇地拋出了我們願意 

尊重賴清德總統所希望進行的形式，也能夠兼顧社會的期待*以及本院不同黨派的立法委員大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13卷 第 40期 院 會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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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希望提出來的問題能夠聽到總統回應的要求，因此=我們保留了非常大的彈性空間。為什麼 

在我們提出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當中，我們說依序來回答？誠如台灣民眾黨剛剛張啓楷委員跟 

大家所報告的，當大家對於一定是所諝的統問統答跟即問即答產生爭執的時候，如果我們希望 

能夠共同創造良好的憲政慣例，我們願意敞開心胸也龄聽賴清德總統他期望的方式，各個黨團 

推派的代表都上來表達完了意見，賴總統希望馬上針對不同的政黨所提出來的問題加以回復， 

我相信我們絕對是歡迎的。

在接下來這個重要的創造民主憲政慣例的歷史時刻，第一次總統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我們希望透過什麼樣子的形式，讓立委提出來的問題'反映的心聲，讓我們的總統當選人有適 

當的機會、有充足的時間，能夠來一一加以回應，而不是行禮如儀，我相信這絕對是全體國人 

大家不分黨派所願意樂見的》也正是因為逭個樣子，今天我們的提案接下來我相信就會被交付 

黨團協商了，但我們願意以最大的誠意、最廣闊的胸襟，在下禮拜一的時候能夠建立良好的憲 

政慣例。如果賴清德總統願意多進行幾回，多聆聽大家的意見，多進行答復的話，我相信，這 

不僅僅是本院委員，也是全體國人大家共同樂見的。關於台灣民眾黨黨團的提案，再敬請各位 

委貝支持。謝謝♦

主 席 ：謝謝黃國昌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現在旁聽席上有臺南大學學生會幹部，4 0 位學生會幹部來立院參觀，請委員、職 

員我們掌聲歡迎》

報告院會，現在進人大體討論，各黨團派一人說明"先請民進黨團呉思瑤委員發言。

吳委員思瑤：（12時22分）院長、各位同仁。沒有錯，我們正在寫歷史，逭正是臺灣憲政史上的 

憲政時刻《在中華民國的總统首次能夠來到立法院，受到立法院之邀進行國情報告，是不是能 

夠在朝野和諧1在合憲、可行的基礎上來行使這個關鍵的憲政時刻，我們一起來共創、共好、 

共赢。什麼是共創'共好、共贏？就是大家一起來共同創造出一個好的憲政慣例，而不是創造 

出壞的憲政惡例•確實 > 剛_在韓院長主持的朝野協商，各黨似乎釋出了善意，那我在這裡也 

要清楚地再次來說明。大家都在媒體上看到，賴清德準總統多次地對社會清楚地宣示，他個人 

願意、樂意而且滿心誠意接受立法院的邀請進行國情報告，所以他體現了尊重立法院的立場， 

但是我們也期待、呼籲，當我們能夠創造出一個正向的憲政慣例的時刻，大家務必要回到憲法 

以及現行法規的規範。現行的躉法就是第四條第三項所說的，另外的法規就是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二章之一，從第十五條開始的幾個條文。所以民主進步黨期待各黨能夠履行大家所承諾的 

，在善意的基礎上朝野合作來協商出合宜的時問、合宜的形式，但是它一定是合憙的。但是在 

此民進黨也必須說明，依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提案當中，可能都會連帶要去討論到目前進行的國 

會改革方案，兩黨同時提出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對於總統到立院國情報告的相關條文，就是要 

將它常態化以及即問即答。如果這樣的條文在5 1 7強行透過表決來予以通過，那就是嚴重地侵 

犯了憲法的憲政分立的原則，對立法院負責的是行政院院長》在此也要呼籲，如果朝野真的能 

夠用協商來體現出一個總統首次到立院國情報告的好的憲政慣例，那是不是兩黨也應當檢視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的達憲條文，應當予以撤回？謝謝。

主 席 ：謝謝吳思瑤委員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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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請第 2 位國民黨黨團推派楊壞理委員 發 言 《

楊 委 員 瓊 瓔 ：（丨2 時 2 6 分 ）院 會 主 席 ，楊 瓊 瓔 發 言 ，首先謝謝院畏在今天一大早就發給我們康乃 

馨 。在 剛 才 的 黨 團 協 商 當 中 • 經 過 朝 野 的 協 商 ，我 們 得 到 了 一 個 歷 史 的 紀 錄 ，也就是準總統賴 

清徳先生要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我想這也是給我們母親節一個非常重大 '朝野協商一個良  

好 的 憲 政 現 象 ，我們大家一起祝賀母親節快樂！因為母親要的就是平安，就 是 安 全 。

我們看到目前臺灣執政到現在不只是房價漲，不 只 是 低 薪 問 題 ，不 只 是 能 源 政 策 辑 莫 如 深 ， 

在 這 樣 的 一 個 情 況 之 下 ，當然新任的總統絕對有逭個義務、也有逭個責任必須要到立法院來做 

國 情 報 告 ，讓所有的民眾大家都能夠安心。因 此 在 法 制 上 面 絕 對 沒 有 違 憲 ，因為依照立法院職 

權 行 使 法 裡 頭 的 規 定 ，每 一 次 的 集 會 ，都 得 邀 請 總統到立法院來做報告，所以所謂的違憲到底 

從 哪 裡 來 ？今 天 我 們 經 過 朝 野 協 商 ，大家和平地希望制定一個良善的管道，也就是基於逭個目 

的 ，要讓我們全世界都知道臺灣希望能夠好。

我們又看到目前在全國裡頭最窮的 20%跟 最 有 錢 的 20%兩 邊 的差距竟然達到 6 9 .9倍 ，在這樣 

的 情 況 之 下 ，總統更應當要到我們國會來做未來國家整體規劃的報告 •

以 前 我 們 在 國 民 大 會 的 時 候 ，我們看到有所謂的總统到國民大會去做什麼呢？就是到國民大 

會 去 做 報 告 * 方 式 是 以 依 序 回 答 、以統問統答的方式•那麽現在國民黨也提出我們必須要即問 

即 答 ，在剛剛的朝野協商當中大家良性的互動，在禮拜一下午希望能夠決定出方式到底是如何 

，不 管 是 用 即 問 即 答 、依 序 回 答 、統 問 統 答 或 怎 麽 樣 的 方 式 ，我們都希望也都期待能夠在母親 

節 過 後 ，再 一 次 的 給 母 親 、給 我們的社會大眾一個非常好的方式，告 訴 我 們 ，總統先生到底什 

麼時候到立法院來報告、方 式 是 如 何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句話是 You stop asking questions, thafs 

when people lose.也 就 是 當 你 停 止 了 转 、質 疑 的 時 候 ，這個就是人民非常難過的時刻，請切記 

! 謝 謝 。

主 席 ：謝謝楊瓊瓔委員的發 言 。

報 告 院 會 ，林委貝俊憲聲明對上午的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 人 公 報 紀 錄 ，

報 告 院 會 ，現 在 請 第 3 位台灣民眾黨黨團推派林國成委員發 言 *

林 委 員 國 成 ：（1 2 時 3 0 分 ）2 月 1 號 就 職 以 後 ，看起來今天的氣氛是最融洽，但 是 在 逭 個 部 分 ， 

我們本黨團邀請賴總統到本院來做國情報告，我 想 埴 是 三 黨 大 家 有 共 識 ，全 國 人 民 也 有 期 許 ， 

所 以 在 逭 個 部 分 ，也 算 是 我 們 新 民 意 、新 國 會 的 開 端 ♦ 台灣 民 眾 黨 黨 團 提 案 邀 請 賴 總 統 ，其實 

我們開會決議就是應該要就事論事、理 性 而 問 政 ，所以我們刚才啓楷委員已經講了  3 個 步 驟 ： 

極 端 的 問 政 ' 非 極 端 的 問 政 以 及 理 性 的 問 政 ，在 造 個 部 分 ，我們本黨團就做成一個 決 議 ，也就 

是 賴 總 統 到 立 法 院 來 的 時 候 ，當 然 他 是 現 任 總 統 ，任 何 政 黨 應 該 要 以 禮 相 待 ，但是我剛剛又聽 

到我們民進黨的重要幹部上來的時候 • 氣 氛 這 麼 融 洽 ，結 果 又 再 談 其 他 種 種 不 必 要 的 ，逭等於 

是破壞整個剛剛 所 有 ，不 管 是 國 民 黨 提 案 ，或 者 我 們 台 灣 民 眾 黨 提 案 1是 大 家 有 共 識 的 東 西 ， 

為什麼還要再提無關緊要的去破壞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種種言論？所 以 我 要 呼 籲 我 們 柯 總 召 ，我 

要 呼 籲 民 進 黨 ，不 要 再 有 一 黨 獨 大 的 心 態 ，所 以 我 們 要 什 麼 ？這 是 大 家 三 黨 有 共 識 ，邀請賴總 

統 來 這 裡 ，我 們 也 主 張 以 禮 相 待 ，要 互 相 理 性 的 尊 重 ’ 所以我要拜託民進黨 .，我 相 信 8 年下來 

你 們 已 經 一 黨 獨 大 ，那 種 霸 道 的 行 為 真 的 不 要 ，能 不 能 呼 籲 今天大家把提案談清楚以後，三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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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幹部好好談一下9 用什麼方式尊重總統、用什麼方式尊重立法委員，這兩者之間也是一 

個開喘•所以我在這裡呼籲，不要再有過去一黨獨大心態，這樣的話，再協商也沒有結論，所 

以以上呼箱民進黨要回頭是岸 > 謝謝 。

主 席 ：謝謝林國成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現有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逕付二讀。

台灣民眾黨薰團提案：

逕付二讀

案 由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 1會期第 13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第二案（如 

下附表） ，建請院會逕付二讀。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1 3卷 第 4 0 期 院 會 I已錄

案號 案 由

二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 > 有鑑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另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立法院得於每年集會時1聽取總統國 

情報告。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 得樹立良好Z 憲政精神 > 體現權力分立及制衡原 

則 。由是 ，賴清德準總統2024大選前，曾多次公開抛出願推動憲政改革及司法改革，國 

人亦亟欲了解新政府對於能源配置、推動淨零轉型之路徑、勞保與健保改革方案、與確 

保國家主權與安全等重要議題，為樹立良好的憲政慣例暨典範，深化台灣民主政治發展 

>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依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邀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並依法 

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台灣 民 眾 黨 立 法 院 黨 图 黃國昌

主 席 ：請 問 院 會 有 無 異 議 無 ）沒有異議，我們逕付二讀。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交付黨團協商。

民進黨黛團提 案 ：

案 由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立法院第11屆第 1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曰程討論事項第2 案 ，提

請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图

柯建銘 吳思瑤 莊瑞雄 

主 席 ：另外 >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請院長本人召集協商《

台灣民眾黨黨圍提案：

討論事項第二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交由院長召集協商。

提案人：台灣 民 眾 黨 立 法 院 黨 團 黃國昌 

主 席 ：現在作以下之決議1本案交付協商 > 由院長本人召集協商。

報告院會，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5 月 1 4號 （星期二）上 午 9 點繼纘開會，進行後續討論 

事 項 ，現在休息 

休 息 （12時 34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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